
日三月四年九十七國民華中

會

日八月三年四三五二層佛

皇島

持供各

嘴養言贊

乃
至
設
一
言

一
切
三
世
彿

過
於
儷
曇
蛙f

i
l
l

扮
法
是
單
程
方
使
日
出
第

書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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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人說圓飯誡

為
邀
請
您

學
歷
:
中
入
學
圈
館
系
畢
業

經
歷
.• 

1

有
兩
年
以
上
實
灣
經
驗
右
。

2

有
佛
學
基
礎
者
尤
佳
。

直
立
志
者
請
寄
履
歷
(
附
照
片
)
、
簡
傳
至

高
雄
縣
鳳
山
市
漢
崗
農
街
的
號
紫
竹
林

結
合
見
照
法
師
收
，
或
以
電
話
(
0

七
)
七
一
三
三
八
九

-
s
a
s
a
-
-

二
詢
問
。

香
光
寺
將
於
今
聳
閏
月
一
一
一

i
t

五
臼
輿
暑
假
期
筒
，
分
別
舉
辦
大
專
奮

証
春
令
營
與
學
佛
營
活
動
，
提
供
全
國
大
導
同
學
一
起
研
修
佛
法
，
接

受
宗
教
生
活
的
悔
錯
，
為
使
營
活
動
能
簡
滿
達
成
，
我
們
邀
請
您
一
起

交
闖
關
心
這
一
代
青
年
的
成
長
，
共
同
灌
激
這
一
塊
奮
年
學
佛
的
園
地
1
.

發
心
大
德
語
利
用
鄧
撥
帳
蟻
。
三
三

O
八
六
九
i
l
回
香
光
寺

「
看
光
莊
嚴
」
是
一
份
傳
遞
佛
館
教
育
的
贈
閱
性
刊
物
，
發
行
至

今
已
進
入
甜
甜
二
十
三
糊
糊
，
極
行
量
已
洛
爾
萬
份
，
面
對
日
益
增
加
的

印
制
費
和
郵
資
，
我
們
講
諾
滋
請
您
能
發
心
建
期
贊
助
，
進
一
份
法

害
到
人
悶
，
滋
潤
渴
要
佛
法
的
心
靈
，
共
勸
人
問
淨
土
1
.

行
政
院
新
問
局
登
記
局
級
台
誌
第
四
主
四
八
號

中
華
民
盛
七
十
四
年

2

月
白
日
創
刊

中
華
郵
政
台
字
第
0
3
4
3

號
登
記
為
難
話
交
替

門
本
刊
訊
〕
高
雄
紫
竹
林
精

舍
將
於
國
曆
四
月
十
四
日
至
二

十
六
日
啟
建
一
年
一
度
的
「
慶

祝
佛
誕
法
華
護
國
祈
安
法
會
」

系
列
共
修
活
動
，
希
望
秉
著
佛

陀
聞
示
法
草
經
的
悲
慎
，
提
供

社
會
大
眾
經
由
宗
教
法
門
的
修

持
，
澄
淨
身
心
，
自
信
仰
中
昇

萃
生
命
內
省
的
力
量

p

進
而
踐

行
清
淨
和
諧
的
生
活
。

此
次
法
會
中
共
修
的
內
容
如

fpz 

•• 
四
月
十
四
:
一
1

五
日
舉
辦
「

齋
或
安
居
營
」
'
分
閣
、
台
語

二
期
，
以
學
習
受
持
八
關
齋
戒

為
主
。
八
關
齋
戒
是
八
條
使
人

、
頓
、
三
毒
的
方
法

們j

期
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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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右
能
於
一
日
夜
中
受
持
此
戒

法
，
學
習
出
世
少
欲
的
主
活
，

無
疑
是
現
今
旱
情
力
充
斥
的
社
會

捏
一
道
清
流
，
是
個
極
為
難
得

殊
勝
的
機
緣
。
此
外
，
固
有
鐘

於
健
康
的
身
體
更
是
修
學
佛
法

不
可
或
缺
的
要
件
，
故
於
十
五

日
亦
將
延
聘
中
百
名
醫
，
舉
辦

義
診
。

四
月
十
六
日
至
三
十
一
日
每

日
晚
問
頂
禮
「
法
草
-
一
一
眛
懺
犧

」
，
由
鐵
儀
中
學
習
吉
德
的
仟

誼
，
以
虔
敬
的
、
搭
謂
的
、
…
倍

綠
的
心
對
待
一
切
人
、
事
、
物

，
以
達
到
身
心
的
清
淨
祥
和
。

二
十
二
日
至
二
十
六
日
開
函

禮
誦
「
大
乘
妙
法
蓮
華
經
」
，

以
期
由
佛
陀
飲
令
竅
生
「
閱
、

一
木
、
情
、
入
佛
之
知
見
」
的
出

世
本
懷
裡
，
肯
定
人
入
皆
可
成

佛
，
生
命
的
意
義
鼓
掌
握
在
每

個
因
綠
的
當
下
。
三
十
亢
白
慶

祝
佛
誕
節
，
有
浴
佛
典
禮
，
更

有
「
三
時
繫
念
」
注
事
，
將
共

修
的
功
德
迴
向
函
暴
民
安
，
佛

光
、
水
缸
。

紫
竹
林
精
舍
監
院
見
竺
注
師

表
示
:
精
合
實
殿
建
築
即
是
以

法
草
經
為
藍
圖
，
期
建
造
一
庄

、
永
恆
的
妙
法
蓮
華
進
場
，
也
舉

辦
佛
學
研
讀
班
乃
瓷
、
法
華
法
會

系
列
活
動
，
無
一
本
是
以
各
種

方
便
啟
悟
大
眾
的
具
體
實
踐
，

祈
大
眾
以
布
施
、
持
戒
、
讀
嘆

、
證
詞
、
供
養
尊
心
失
向
成
就

莊
嚴
法
萃
道
場
，
說
將
一
切
的

修
學
和
善
行
擴
散
到
社
會
的
各

個
角
落
，
共
同
為
開
創
疆
、
菁

、
美
、
淨
的
心
靈
棋
界
，
詩
造

「
人
間
淨
土
」
而
努
力
，
顧
一

切
有
緣
人
，
共
赴
法
辜
勝
會
。

.n 

起
來
灌
溉
命

﹒
講
題

.. 

金
剛
剛
經
與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
﹒
時
摺

.. 

五
月
豆
臼
晚
間
七
時
三
十
分

﹒
地
點
:
省
立
嘉
寓
大
禮
堂

﹒
主
辦
單
位.. 

香
光
尼
聚
佛
學
院

﹒
協
辦
單
位
:
嘉
義
安
慧
學
苑

、
打
坐
、
行
香
外
，

結
夏
安
居
期
間
有
密

集
的
佛
七
共
修
，
增

進
仟
持
內
省
功
夫
。

也
執
作
方
面
i
i

以
小
組
共
事
方
式
學

習
寺
院
日
常
運
作
?

將
佛
法
的
護
理
落
實

驗
證
於
生
活
之
中
o

關
法
發
方
商
!
1

配
合
各
分
院
法
務
推

展
狀
況
，
各
年
級
安

排
了
法
茲
實
習
，
期

學
繪
一
方
面
能
學
習

佛
門
的
法
事
，
一
方

面
也
能
了
解
社
會
大

殼
的
需
求
。

的W
生
活
檢
討
i
i

透
過
溝
通
討
論
，
促

進
彼
此
的
成
長
。

各
類
課
程
的
總
目

標
在
學
僧
能
於
教
理

法
義
的
閱
思
中
，
經

由
課
程
設
計
，
在
實

新
叩
門
于
期
新
希
望

香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開
學

{
佛
學
院
該
}
一
會
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訂
寸

九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
開
學
典
禮
，
於
國
曆

一
一
月
二
十
日
在
航
圖

講
堂
舉
行
。
是
口
清

晨
八
時
，
典
禮
在
莊

嚴
肅
穆
的
三
宙
間
歌
中

揭
閱
序
幕
，
除
學
院

三
藏
部
與
專
修
部
等

五
個
年
級
學
僧
出
席

外
，
研
究
所
的
研
究

僧
及
歷
年
畢
業
的
鄧

公
執
事
僧
也
參
加
了

這
項
典
頭
。

住戒住僧

住法佛
黎闋何止依友結請權

典
禮
中
，
教
導
主

任
白
連
注
師
向
大
眾

報
告
﹒
﹒
香
光
尼
眾
佛

學
院
自
民
國
六
十
九

年
創
辦
以
來
，
在
臨

長
悟
囡
法
師
的
領
導

下
，
累
積
了
十
年
的

教
學
經
驗
，
如
今
即

將
邁
入
第
十
一
學
午

度
，
王
是
另
一
個
成

長
階
段
的
開
始
，
經

由
教
導
處
的
審
慎
籌

劃
?
玄
學
期
上
課
時

閑
自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
始
至
七
月
三
十
日
，

共
有
五
個
月
，
其
間

學
僧
的
課
程
必
為
立

大
類•. 的

教
遠
方
面
i
l

課
程
間
有
法
華
經
、

金
剛
經
、
唯
識
、
佛

椒
、
沙
彌
律
儀
等
，

廣
涉
經
、
律
、
論
三

藏
並
涉
及
相
蹋
的
人

文
課
程
。
上
課
以
大

堂
講
授
、
分
班
、
分

級
，
或
分
組
研
討
等

方
式
進
行
。

∞
行
持
方
面
l
i

除
圈
定
的
早
晚
課
誦

〔
本
刊
訊
〕
香
光
寺
佐

持
悟
因
注
師
，
於
三
月
中

旬
前
往
商
投
埔
里
留
連
寺

，
禮
請
上
道
下
海
老
和
尚

鑄
今
年
結
菱
安
居
依
止
阿

闇
黎
，
並
向
者
和
尚
啟
請

教
誠
。

老
和
尚
對
於
香
光
尼
僧

圈
，
能
以
正
法
久
住
為
前

提
，
年
年
如
法
結
夏
，
策

勵
僧
眾
賠
進
道
葉
，
並
民

普
及
信
袋
，
甚
表
讚
詐
。

又
語
重
心
長
的
勉
為
教
界

尼
僧
多
努
力
開
一
京
說.• 

持

戒
不
僅
在
執
守
夜
條
而
己

，
更
要
挺
身
、
口
、
意
三

業
自
我
省
祭
?
因
此
僧
圓

的
日
常
生
活
，
一
舉
手
一

投
足
要
不
在
戒
律
或
犧
當

中
。
教
界
有
些
人
今
天
一

剃
頭
，
明
夫
馬
上
進
戒
場

，
或
蝶
一
領
，
就
開
始
化

綠
皮
眾
，
儼
然
一
山
之
主

，
佛
言
不
知
?
戒
律
不
明

，
成
儀
T爪
整
，
僧
績
不
究

，
日
日
在
俗
人
酬
對
中
，

如
此
僧
人
如
何
為
人
天
眼

目
?
教
界
焉
能
如
法
如
律

?
再
說
今
日
台
灣
社
會
本

來
有
法
律
規
範
'
但
法
律

只
能
制
裁
已
然
，
土
木
能
防

範
未
然
，
台
灣
社
會
近
日

的
動
亂
現
象
主
要
來
自
入

與
人
、
人
與
事
、
人
的
只
物

、
人
與
世
間
的
倫
理
秩
序

不
被
重
視
，
以
為
財
富
一

際
生
活
中
磨
鍊
身
心

，
體
驗
佛
法
，
陶
鑄

解
行
並
進
、
定
慧
等

持
的
完
整
僧
格
。

典
禮
結
束
前
，
院

長
悟
因
法
師
闊
示
說

:
佛
教
並
不
是
一
般

的
神
教
信
仰
，
在
社

會
價
值
觀
邁
向
多
元

化
的
今
日
，
宗
教
師

肩
負
著
椎
動
社
會
文

化
的
責
任
，
必
須
有

完
養
的
僧
格
，
僧
格

的
養
成
則
賴
行
者
以

堅
毅
的
意
志
，
發
長

迷
心
，
不
斷
從
解
、

行
、
奉
獻
的
生
活
中

力
行
佛
法
，
精
進
用

功
。
開
學
典
績
是
詩

序
上
的
一
項
提
醒
，

希
望
每
個
人
都
能
整

肅
身
心
，
好
好
室
握

每
個
學
習
因
緣
，
全

力
以
赴
o

有
，
權
位
在
握
，
倫
理
即

可
不
必
重
視
，
事
實
恰
恰

相
反
，
富
更
要
好
禮
，
才

能
擁
有
，
才
能
享
用
。
因

此
，
治
本
之
道
在
各
界
要

有
共
同
的
責
任
意
識
l
i

倫
理
重
建
o

另
外
就
今
年
結
夏
的
時

間
問
題
，
考
和
尚
說
因
今

年
農
曆
閏
五
月
，
所
以
不

論
前
、
-
中
、
後
安
居
，
結

夏
期
間
都
是
四
個
月
，
也

就
是
自
慶
惠
四
月
十
六
日

(
國
曆
五
月
十
日
)
至
℃

月
十
E
B
(
渴
曆
九
月
三

日
)
止
共
四
個
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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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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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習
性
而
施
設
的
。
吉
德
管
說

「
菩
薩
畏
因
，
眾
生
圓
其
果
」

，
我
們
對
於
自
己
的
身
心
或
是

發
生
於
周
遭
的
事
物
通
常
是
比

較
容
易
感
受
及
了
解
的
，
厭
離

苦
果
亦
是
人
之
常
情
，
因
此
從

目
前
我
們
所
能
感
受
到
最
深
的

l
i
苦
果
說
起
，
然
後
分
析
造

成
苦
果
的
原
窟
，
更
為
了
要
使

人
欣
慕
解
脫
的
境
界
，
而
先
說

涅
槃
，
才
又
說
如
何
達
到
涅
槃

的
方
法
，
這
是
佛
陀
設
法
的
警

巧
方
便
。

區
此
，
我
們
修
學
佛
法
想
要

得
到
真
實
受
用
，
唯
一
的
方
注

就
是
必
須
先
確
信
苦
、
集
二
諦

，
如
果
對
苦
、
集
二
諦
單
位
得
街

末
清
楚
，
無
法
了
解
世
間
的
實

相
，
又
如
何
找
到
用
功
下
手
的

方
注
呢
?
只
因
為
要
與
不
要
都

不
知
道
1自

重
諦
是

傳
陀
的

基
本
教
法

菩
薩
業
修

四
諦
與
穴
度

為
什
麼
設
四
聖
諦
是
佛
陀
的

基
本
教
法
?
有
些
人
說
回
聖
詩

是
佛
陀
專
為
聲
問
行
者
聞
示
的

法
門
，
其
實
，
四
聖
諦
是
貫
徹

一
切
大
小
乘
佛
法
的
。
如
果
從

綠
覺
所
修
十
二
因
緣
法
的
生
滅

門
來
看
，
無
明
緣
行
，
行
緣
識

，
識
緣
名
色
:
:•. 

一
直
到
老
死

的
整
個
生
命
相
緣
相
生
的
過
程

，
便
是
對
苦
、
集
三
諦
，
作7

一

個
很
詳
細
的
註
胸
。
而
我
們
常

說
的
菩
薩
行
者
所
修
的
六
度
|

i
布
施
、
持
戒
、
忍
辱
、
精
進

、
釋
定
、
智
慧
，
以
及
四
攝
法

!
i
布
施
、
愛
譜
、
利
行
、
同

事
，
皆
是
由
四
聖
詩
中
的
道
諦

所
攝
，
所
以
四
聖
諸
法
並
不
限

於
聲
閔
行
者
所
修
。
但
為
什
麼

一
般
會
說
四
聖
諦
法
是
聲
間
人

所
修
7
.
那
是
因
為
聲
閔
行
者
在

苦
、
集
三
諒
的
觀
察
與
遣
、
滅

送

份
法
喜
到
人
間

香
光
莊
嚴
雜
誌
社
敬
穆

二
詩
的
行
持
修
道
中
，
比
較
偏

重
自
我
了
脫
的
訴
求
的
緣
故
。

有
的
同
學
可
能
會
問

•• 

菩
薩

修
不
修
苦
、
集
二
諾
?
菩
薩
的

苦
、
集
二
諾
在
那
裡
?
所
謂
的

菩
薩
行
者
，
是
他
能
深
深
體
會

殼
生
的
苦
迫
，
走
進
眾
生
的
苦

難
當
中
，
然
後
發
起
深
顧
心
，

顧
救
皮
眾
生
的
人
。
假
如
菩
薩

自
己
沒
有
從
身
心
世
界
去
體
會

世
間
的
苦
迫
，
叉
如
何
覺
悟
眾

生
，
知
道
別
人
確
切
的
需
要
呢

?
即
使
有
最
好
的
物
質
支
援
，

也
只
是
徒
勞
而
己
，
所
以
菩
薩

更
要
深
入
了
解
苦
、
集
三
諦
，

才
能
累
積
成
佛
的
資
糧
，
開
創

佛
盟
的
淨
土
。

我
之
所
以
如
此
說
，
最
主
要

的
目
的
便
是
想
提
醒
大
家
，
唯

有
先
認
清
生
命
的
本
來
情
況
?

才
能
知
道
要
信
佛
、
要
學
佛
、

人
為
何
而
來
，
這
些
一
都
必
須
自

己
親
自
去
體
會
、
去
咀
嚼
的
，

有
了
這
一
層
的
認
識
，
對
佛
法

正
知
見
的
確
立
會
有
較
穩
面
的

基
礎
。

所
以
說
菩
薩
不
只
修
六
度
，

也
是
要
修
四
聖
詩
的
，
我
們
可

以
從
四
弘
誓
顧
中
看
到
這
個
消

息
﹒
.眾

生
無
邊
誓
願
皮
|
!
緣
於

對
苦
拈
冉
的
體
會
。

煩
惱
無
盡
誓
願
斷
l
l
緣

A
F
、

對
集
拭
押
的
了
解
。

法
門
息
量
誓
願
學
!
!
是
對

進
諦
的
‘
飛
行
。

佛
這
無
土
誓
願
成
i
i
成
就

回
剛
滿
的
滅
諦
。

因
此
，
四
聖
詩
不
僅
是
自
我

的
解
說
，
最
後
旦
在
安
一
切
眾
生

也
都
能
解
脫
，
這
就
是
菩
薩
遷

和
個
弘
奮
顧
。
我
們
信
佛
、
學

佛
，
了
解
四
聖
諦
，
所
應
建
立

的
即
是
一
一
種
犬
乘
進
敗
的
人
生

觀
。大

家
今
天
能
有
福
報
親
聞
佛

法
，
我
謹
以
佛
陀
的
基
本
法
輪

l
l
四
聖
諦
供
養
大
家
，
希
望

每
個
入
都
能
儘
量
地
敞
開
胸
懷

汲
取
佛
法
的
養
分
，
在
學
佛
的

旅
途
中
不
拘
犬
、
小
乘
之
說
的

隔
磁
，
發
大
心
踐
行
四
聖
諦
，

共
成
佛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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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談
會
，A
V追
求

「
真
正
的
自
由
」

特
榕
的
、

理
性
的
、

有
秩
序
、

看
安
全
惑
、

和
平
幸
福
的

「
及
高
自
由
的
自
由

L

近
二
年
來
9

觀
察
台
灣
社
會
各
方

一
凹
的
亂
象.• 

「
老
」
、
「
少
」
的
對

立
9

「
新
」
、
「
舊
」
或
所
謂
「
民

主
」
盟
(
{
保
守
」
想
法
的
互
不
相
容

p

有
些
人
掛
個
外
國
「
×
士
」
的
招

牌
?
在
國
會
獻
醜
卻
也
不
覺
得
自
己

的
膚
淺
無
知
(
其
實
所
謂
「
×
士
」

?
除
了
表
示
完
成
某
種
學
習
歷
程
之

外
?
並
不
另
外
代
表
什
麼
意
義
)

也
有
受
過
神
學
院
宗
教
洗
禮
的
人
?

竟
然
掀
掉
元
首
宴
客
的
飯
桌
，
而
更

以
荒
謬
的
所
謂
「
狀
況
倫
理
」
來
「

理
由
化
」
0

具
有
很
大
教
育
功
能
的
報
紙
等
傳

播
媒
體
?
處
處
可
見
記
者
們
的
「
生

花
妙
筆
」
?
犯
人
物
或
事
情
先
以
自

己
主
觀
的
想
法
劃
分
為
對
立
的
兩
派

或
兩
邊
?
然
後
這
邊
訪
問
句
那
邊
採

訪
感
賴
于
最
後
再
以
一
寫
小
說
的
筆
法

，
並
加
上
已
超
出
記
者
職
責
的
評
論

，
製
造
許
多
本
來
不
是
對
立
，
卻
不

得
不
也
隨
著
「
輿
論
」
而
變
成
對
立

的
事
件
。
編
輯
們
的
新
聞
標
題
與
武

俠
小
說
標
題
的
措
詞
用
語
竟
沒
什
麼

一
兩
樣
，
專
以
一
些
「
生
動
」
的
字
眼

來
暗
示
讀
者
也
跟
著
「
起
動
」
0

政
治
人
物
的
無
明
爭
奪
，
不
倫
不

修
，
整
但
社
會
就
掉
進
了
黑
闊
的
漩

渦
叫m
7
就
象
叢
生
而
束
手
無
策
?
不

禁
使
人
懷
疑
儒
教
傳
統
的
謙
讓
美
德

可
佛
教
的
智
慧
、
慈
悲
的
教
導
，
今

天
都
消
失
到
那
裡
去

7
7

這
就
是
一
種
「
染
法
薰
習
」
造
成

的
結
果
(
苦
果
)
。
這
種
社
會
現
象

。
其
實
已
是
很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(

精
神
污
染
的
嚴
重
性
六
亞
於
環
境
污

染
，
是
一
種
很
大
的
公
害
)

用
服
貳
仟
一
兀
整

.. 

信
仰
協
林
麗
珠
無
名
氏

w
部
徐
明
月

壹
仟
元
整
:

一
亢
摔
了
蔡
光
華
梁
慧
麗

富
羨
林
淑
華
郭
榮
清

倫
理
有
關
，
都
必
須
加
以
倫
理
的
教

育
予
以
糾
正
的
!

今
天
的
社
會
?
倫
理
荒
廢
、
混
亂

?
無
論
故
治
人
物
、
新
開
工
作
人
員

j
e
-
-

等
?
過
乎
都
不
重
倫
理
，
甚
至

不
認
識
倫
理
，
這
已
經
不
能
只
用
社

會
轉
型
期
間
「
陣
痛
」
現
象
友
看
，

輕
易
地
以
寫
「
陣
痛
」
一
下
子
自
然

就
會
過
去
，
那
是
沒
有
真
正
意
識
到

這
種
種
社
會
問
題
與
現
象
實
在
是
倫

理
的
問
題
呆
得
到
安
頓
所
致
。
而
倫

理
問
題
是
越
放
置
越
混
亂
、
越
荒
廢

，
若
不
去
自
覺
，
不
去
努
力
，
倫
理

是
建
立
不
起
來
的
。

例
如
與
倫
理
有
闋
的
「
自
由
」
的

問
題
，
一
般
人
只
知
道
追
求
「
解
放

的
自
由
」
i
i

從
專
制
的
不
自
由
得

到
解
放
，
解
除
自
由
的
障
礙
。
這
種

「
解
放
的
自
由
」
是
消
極
的
、
感
性

的
自
由
。
這
種
只
有
解
放
感
的
皂
白

，
會
變
成
放
縱
、
無
規
律
、
無
秩
序

步
誰
包
不
怕
誰
?
終
將
造
成
社
會
的

混
亂
、
瓦
解
。

人
該
當
芸
追
求
「
真
正
的
自
由
」

!
!
積
極
的
、
理
性
的
、
有
秩
序
、

有
安
全
感
、
和
平
幸
福
的
「
更
高
自

由
的
自
由
」
?
才
是
自
由
的
真
義

D

民
主
法
治
的
函
中
缸
，
法
律
固
然
重

要
，
但
是
注
律
只
具
消
極
的
、
制
止

的
功
能
，
它
不
但
不
能
使
人
向
上
，

有
時
甚
至
還
會
失
生
效
用
。
今
天
中

國
人
最
迫
切
需
要
的
是

l
l

真
智
慧

、
善
知
識
，
如
何
真
正
步
向
現
代
化

秩
序
的
國
絮
，
倫
理
重
建
將
是
令
後

應
該
深
思
的
課
題
。

倫
理
的
概
誰

一
組
人

對
「
僧
理
」
的
概A芯
，

不
是
滿
拾

抽
象
、

言
付
可
卅
悍
川

-
h
y

g

吶
!
音7
A
U口

就
是
看
於
1
帶
觀
沌
，

受
海

情
揖
聽
一
丌
、

不
易
親
J沌
。

，
必
須

林
恰
伶

陳
慧
潔

梁
倍
一
兀
整
:

蔡
鴻
英
民
椅
豐

陸
佑
一
兀
整
三

無
名
氏

但
伯
元
楚
;

謝
京
哲
卓
淑
鳳

盧
君
原

吳
端
月

齒
日
明
末

林
文
讓

童
俊
仁

陳
聶
華

想思教拂
與

付學理倫

先
要
知
道
什
麼
是
「
倫
璟
」
7
.

一
般

人
對
「
倫
理
」
這
一
個
概
念
或
理
念

，
求
是
偏
於
抽
象
的
、
圓
心
辨
的
，
就

是
由
有
於
舊
觀
念
，
使
既
有
的
定
覓
，

遮
位
了
視
線
，
而
把
「
倫
理
」
或
一


道
德
」
「
人
倫
」
的
觀
念
?
侷
限
在

一
種
嚴
肅
、
僵
硬
、
刻
板
、
狡
窄
的

層
面
，
如
偏
於
教
條
或
命
令
式
的
方

面
，
以
為
「
倫
理
」
或
「
道
德
」
「

人
倫
」
是
具
有
什
麼
嚴
肅
的
特
殊
意

義
，
好
像
非
要
一
本
正
經
不
可
，
令

人
覺
得
是
很
難
行
，
很
不
易
親
逅
的

東
西
。

在
西
洋
倫
理
學
的
根
本
概
念
中
，

「
倫
理
」
(
2
7三
五
，
「
道
德
」
(
主
。

可
自
→
)
，
「
人
倫
」(
2立
竺
門

Y
E
二
)

這
三
個
用
語
(
由
於
最
後
一
語
在
西

洋
是
德
文
特
有
的
，
欽
在
這
裡
皆
以

德
文
標
一
水
)
，
在
語
源
上
本
來
有
一

個
共
適
的
意
義
，
即
皆
具
有
「
習
俗

」
(
個
人
的
習
性
、
社
會
的
風
俗
)

或
「
慣
例
」
(
風
氣
、
作
風
、
例
行

、
實
踐
等
)
的
意
思
。
後
來
由
於
社

會
的
變
遷
、
進
步
，
以
及
個
人
的
自

覺
，
為
了
適
應
日
益
複
雜
的
環
境

9

才
自
「
習
俗
」
或
「
慣
例
」
的
意
義

，
漸
漸
分
化
，
擴
犬
，
而
演
變
發
展

，
為.. 

屬
於
個
人
人
格
的
信
念
與
實
踐

的
可
道
德
」
:
屬
於
保
障
、
約
束
人

權
與
維
護
社
會
共
同
秩
序
的
「
法
律

邱
依
恩

主
正
義

鄧
麗
禎

邱
炳
崑

邱
純
歡

練
河
舟

鄭
金
春

怨

林
溪
水

陳
素
織

黃

劉
燕
光

楊
愛
炳

蕭
淑
玲

林
宣
茂

黃
玉
芙

鄭
惠
人

福進瞭/
」
;
以
及
做
為
實
際
道
德
、
法
律
等

規
範
的
原
理
之
「
倫
理

L
等
不
同
概

念
。
因
此
，
「
倫
理
」
、
「
道
德
」

叫
人
倫
」
這
三
個
用
詣
，
有
時
也

把
它
看
做
具
有
共
適
的
意
義
(
同
義

語
)
，
而
不
加
分
別
地
使
用
。
其
實

，
嚴
格
地
說
，
是
三
個
用
詣
，
不
但

語
感
(
Z
E
R
m
)
不
同
，
用
法
也
各
有

其
特
徽
。
三
者
可
以
說
是
一
二
三
而

非
二
三
了
非
一
二
三
而
三
一
三
。

以
下
我
們
就
統
以
「
倫
理
」
這
個
名

稱
來
說
明
。

李
文
激

林
淑
蔥

詐
坤
雨

楊
員
蘭

偏
盟
的
主
體
是
「
人
」

會世「白唯只在

汗用倫之d 一有這

會人理存月1 人酒
為不」幸自主主嚨

大可財主主覺 界

三去 5真是泉 之
央的 , 

萬食 蔓力

的 苦苦?

「
倫
理
」
這
個
東
西
，
對
營
社
會

黃
堂
水

肆
佰
元
整
.• 

沈
逸
民

侯
明
森

詹
淑
蕙

參
佰
元
整
:

吳
修
珍

失
柳
秀
紅

謝
春
芙

張
來
發

魏
振
順

仲
的
安
蓮

郭
素
雲

郭
昭
山
寺

李
春
季

尹尹

文琪

生
活
的
人
類
來
說
，
幾
乎
是
與
楊
光

和
空
氣
一
樣
，
是
吾
人
絕
對
不
可
缺

少
或
遠
離
的
。
只
要
是
生
，
為
這
個
世

間
上
的
人
，
人
人
都
必
須
親
近
它
、

了
解
它
、
實
踐
它
、
顯
揚
它
。
因
為

在
這
個
世
界
上
，
只
有
人
是
唯
一
能

自
覺
到
自
己
存
在
的
意
義
的
動
物
，

人
的
「
存
在
」
郎
含
有
之
品
為
」
在

裡
面
。
任
何
人
忽
視
倫
理
，
就
無
異

忽
視
自
己
生
而
為
人
的
意
義
和
尊
嚴

，
亦
即
無
異
自
己
抹
殺
了
做
人
的
資

格
。
故
可
禮
記
」
(
「
樂
記
」
)
中

謂
倫
理
是
「
人
倫
之
道
」
。
可
知
倫

理
是
世
間
人
不
可
須
與
離
的
，
門
口
回
行

當
窮
的
大
法
。
而
且
不
但
是
人
與
人

之
闊
的
關
係
要
講
求
倫
理
，
即
便
是

單
獨
一
個
人
，
也
該
當
時
時
反
省
、

白
覺
什
麼
是
存
在
?
什
麼
是
當
為
?

自
己
是
什
麼
?
倫
理
是
什
麼
?
故
「

大
學
」
與
『
中
庸
』
都
提
醒
吾
人
，

人
該
當
「
慎
獨
」

〈
月
7
吾
人
欲
研
究
倫
理
學
可
有

7

這

一
點
最
基
本
的
認
識
立
後
，
自
應
先

對
「
人
」
、
「
存
在
」
、
「
世
間
」

亦
即
人
的
全
體
恆
的
「
人
間
」
或
「

人
間
社
會
」
(
請
留
意
在
「
人
」
字

之
下
，
所
以
又
加
上
一
個
「
間
」
字

，
乃
意
味
著
人
的
世
界
是
「
白
」
「

他
」
「
世
人
」
等
一
切
人
所
構
成
的

意
思
，
亦
即
意
味
一
看
人
是
不
能
單
獨

周
茗
憶

貳
侶
恆
拾
元
整
;

周
咱
們
伶
周
育
慶

陳
宗
志
隙
中
原

貳
佑
元
整
: 莊

炳
錫

呂
盈
慶

林
總
話
間

'點觀的戰備攏

，嚴莊的慧智德f矗立建

。進構(草黨的理偏是fiO

陳
武
援

辣
宣
彤

謝
天
富

王
暐
翔

劉
偉
傑

洪
正
吟

存
在
?
必
須
重
視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
係
P

所
謂
「
人
」
是
「
關
係
存
在
」

的
意
思
)
等
幾
個
與
「
倫
理
」
有
密

切
關
係
的
根
本
概
念
7

從
字
義
和
意

義
上
，
主
加
以
深
切
的
體
諱
，
以
叩
開

倫
理
的
主
體
的
「
人
」
，
亦
即
吾
人

自
己
與
「
世
間
」
(
或
人
閩
、
人
間

社
會
)
的
相
涉
關
係
ο

若
能
先
理
解

人
是
「
自
」
「
他
」
「
世
人
」
所
構

成
的
「
世
間
」
中
的
人
，
不
能
離
開

「
世
間
」
而
存
在
?
向
縛
，
這
個
「

世
間
」
(
或
人
閱
、
人
間
社
會
)
是

「
人
的
世
間
」
，
沒
有
人
就
沒
有
所

謂
「
世
間
」
'
換
句
話
說
，
那
若
能

先
體
認
到
人
是
「
關
係
的
存
在
」
'

是
「
相
依
的
存
在
」
'
這
樣
就
可
明

白
何
以
『
禮
記
」
中
謂
倫
理
是
「
人

倫
之
道
」
的
所
以
然
了
。

倫
理
與
人
類
社
會

無
論
時
J
代
如
何
變
遷
，

社
會
存
在
的

根
本
進
哩
攻
秩
序
，

亦
即
所
謂
「
人
倫
之
道
」
'

是
一
永
遠
一
本
可
叫
斬
、

一
現
哭
一
亦
可
朧
的
。

續發懿遐霉

古
代
中
國
社
會

的
五
常

中
國
人
白
古
以
來
就
很
重
臨
倫
理

。
制
例
如
吾
人
熟
拉
伯
的
所
謂
「
五
倫
」

(
人
倫
五
常
)
，
乃
言
五
種
「
人
的

共
同
體
」
!
!
父
子
、
君
臣
、
夫
婦

、
長
幼
、
朋
友
l
l

之
間
悶
不
可
變
異

、
不
可
破
壞
(
故
謂
「
常
」
)
的
五

種
道
理
或
秩
序
i
i

「
親
」
、
「
義

!
)
、
「
別
」
、
「
序
」
、
「
信
」
。

可
知
所
謂
「
倫
理
」
'
亦
即
「
人
倫

之
道
」
?
是
指
「
人
間
共
同
體
」
'

亦
即
指
「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一
存
在

」
根
耘
的
道
理
或
秩
序
。
「
五
倫
」

就
是
指
維
繫
尖
子
、
君
臣
、
夫
婦
、

長
幼
(
或
兄
弟
)
、
朋
友
這
五
種
人

黃
浦
再
成

洪
士
殷

陳
俊
銘

陳
俊
郎

陳
俊
維

郭
淑
華

陳
蘇
平

范
揚
士
如

黃
瑞
芬

一
祭
晚
來

可
賀
緯
倫

月
賀
緯
凱

陳
庭
輝

一
線
盈
臻

陳
淑
英

古
霖
妹

洪
筠
喬

之
詞
「
關
係
存
在
」
的
道
理
或
秩
序

。
這
種
道
理
或
秩
序
，
由
於
是
不
可

改
異
，
不
可
破
壞
的
，
放
就
稱
為
「

常
」
。
所
以
「
五
倫
」
也
稱
為
「
五

常
」
。

在
古
時
的
封
建
社
會
中
，
人
際
關

係
單
純
，
只
說
到
五
種
人
際
之
悶
，

亦
即
只
注
意
到
五
種
「
人
問
共
同
體

」
(
包
括
血
緣
共
同
體
、
地
緣
共
同

體
、
利
益
共
向
體
等
)
或
「
共
同
社

會
」
的
根
本
道
理
或
秩
序
，
就
可
以

維
繫
那
個
共
同
體
和
整
個
人
間
社
會

的
存
在
了
。
但
是
現
代
社
會
，
由
於

個
人
的
自
覺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
'
比
過
去
複
雜
，
自
然
也
就
有
必
要

再
建
立
其
他
的
秩
序
或
理
念
，
來
維

繫
或
調
適
。
然
而
無
論
時
代
和
社
會

如
何
變
遷
，
潮
流
如
何
改
變
，
人
間

共
同
體
亦
即
共
同
社
會
存
在
的
根
本

道
理
或
秩
序
，
所
謂
「
人
倫
之
道
」

'
是
永
遠
不
可
缺
，
須
央
不
可
離
的

。
所
以
現
在
世
界
上
愈
是
進
步
的
國

家
或
社
會
，
愈
是
懂
得
重
阻
倫
理
(

重
視
道
德
、
法
律
、
人
權
等
，
亦
其

同
樣
的
意
義
)
。

彈鐘蠶蠱

西
方
的
「
社
會
之
學
」

在
學
問
研
究
方
面
，
首
到
近
百
年

，
倫
理
學
一
向
是
哲
學
上
所
探
討
的

很
重
要
的
一
部
門
。
過
去
，
哲
學
的

三
犬
部
門
是
包
括.. 

@
倫
理
學
，
亦

即
人
生
哲
學
或
道
德
哲
學
﹒
'
@
美
學

，
即
研
究
刺
激
知
覺
或
感
情
，
使
生

起
精
神
內
齒
的
快
感
，
或
解
說
美
的

本
質
、
現
象
及
構
造
的
學
問
;
@
論

理
學
，
即
邏
輯
學
(
中
國
古
時
稱
「

閻
明
學
」
)
，
乃
研
究
關
於
思
考
的

形
式
、
法
則
，
或
推
理
的
芳
法
的
學

悶
，
亦
即
可
叫
識
論
。

現
代
由
於
學
闊
的
細
分
(
分
工
)

，
「
倫
理
學
」
才
獨
立
為
叫
做
三
間
付
了

言
的
=
的
學
問
來
研
究
。
過
丟
在
西
洋

，
例
如
在
亞
里
士
多
德
的
著
作
中
，

也
是
將
=
P
E
E
-
-
與
-
d
D
J
A
H
Z

弋
合

為
一
本
書
的
三
部
份
。
由
於
這
三
部

份
在
內
容
上
，
具
有
不
可
分
割
的
密

切
關
係
'
所
以
便
共
同
構
成
亞
里
士

多
德
的
d
o
工
竺

T
m
這
一
書
i
l

當
時

亞
氏
本
人
就
稱
其
為
「
人
的
哲
學
」

(
下
轉
第
三
版
)

江
劉
萊
好

壹
佰
伍
拾
元
整
:

黃
明
郡
簡
明
印

壹
佰
一
亢
藥
;

「
陳
恰
如

「
蔣
瓊
姬

林
成
蔭

黃
梅
香

李
銀
桃

周
如
毓

李
子
一
元

保
{
一
旦
彤

美
金
伍
拾
元

活

柄
木
火

王
秀
蓮

「
黃

Z
J光
圈
(



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個一一一一…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"一一一一一

(
上
承
第
二
版
)

，
即
意
味
著
是
欲
從
個
人
及
社
會
組

織
的
悶
頭
?
來
探
討
「
人
」
的
存
在

。
到
了
後
來
的
人
，
才
把
它
分
為
-
d

D
工
立
丌

Z
(
政
治
學
)
與
-
-
E
Y
d
T
Z
(

倫
理
學
)
;
也
有
人
乾
脆
就
把
巨
譯

為
「
一
社
會
之
蟬
于
二
的
立
叩
3
2

且
的
白

立
丘
之
從
這
一
件
事
上
也
可
以
說
明

倫
理
x

社
會
、
政
治
:
..• 

宰
，
實
具
有

不
可
分
割
的
闖
關
係
。本農

道

現
代
的
學
問
研
究
F

雖
然
是
將
哲

學
、
倫
理
學
、
社
會
學
、
政
治
學
、

教
育
學
、
心
理
學
、
文
學
、
美
學
一
、

藝
俯
J
E
-
-

等
分
科
別
立
，
但
是
吾
人

不
可
誤
以
為
是
互
不
相
涉
。
即
使
是

音
樂
?
也
與
倫
理
宵
密
切
的
關
保
。

尤
其
在
我
聞
。
自
古
以
萊
，
即
認
為

音
樂
是
通
於
倫
理
的
?
例
如
可
禮
記

』
中
叫
樂
記
」
第
十
九
即
云
:
吋
凡

音
者
生
於
人
心
者
也
?
樂
者
通
倫
理

毛
也
。
且
是
故
知
聲
而
不
知
音
者
9

禽

獸
是
也
。
知
立
目
前
不
知
樂
者
7

且
束
前
…

是
也
。
叫
做
有
于
為
能
知
斃
。
」
此
外

，
譜
歷
史
也
可
觀
大
倫
理
，
例
如
『

h爪
子
語
類
』
中
即
云
:
「
讀
吏
，
當
觀

大
倫
理
大
機
會
大
治
亂
立
得
失
」
等

)
笑
他
領
域
的
各
種
空
間
，
甚
至
一
社

會
的
各
行
各
業
，
亦
都
與
倫
理
有
一
者

不
部
分
的
問
係
〕

自
此
。
在
這
個
多
一
兀
化
的
現
代
社

會
，
充
滿
著
森
羅
萬
象
、
報
紛
復
雜

的
今
天
命
為
了
給
繫
一
俗
共
同
社
會

的
存
在
與
發
展
，
人
們
無
不
待
到
于
生

蛻
怖
中
從υ
例
如
最
近
大
家
的
熱
門
話

題
y

比
自
爭
棺
談
到
所
謂
政
治
倫
理
、

議
會
倫
理
可
新
悶
悶
倫
理
、M
W
W
濟
倫
理

、
窗
前
倫
理
、
教
師
倫
理
、
僚
的
伶

…
宇
:
;
等
。
甚
至
於
公
害
、
污
染
、

環
俠
、
噪
音
人
權
、
社
會
福
祉
等

等
問
題
很
一
爪
，
那
位
二
不
恆
(
4桶
速
有
密

切
的
關
注
c

總
之
少
由
」
一
所
述
q
h
A們
在
這
叫
但

可
以
先
歸
結
一
句
話
來
說
，
即
所
謂

了
倫
理
」
i
l

人
倫
之
道
少
是
人
間

有
的
根
本

這
理
或
秩
序
。

上
面
所
談
?
即
吾
人
欲
研
究
倫
理

學
﹒
應
站
在
高
速
的
、
根
本
的
倫
理

觀
念
?
及
廣
大
的
道
德
實
臨
的
立
場

與
研
野
來
探
討
，
如
此
研
究
才
能
成

其
大
?
也
才
能
入
於
一
流
。
好
比
佛

教
的
倫
理
思
想
，
和
八
萬
四
千
法
門

研
閉
一
涼
的
道
德
實
踐
p

便
是
由
於
一
為

遠
廣
大
而
精
徽
，
所
以
佛
教
才
能
發

展
戚
為
世
界
上
具
規
模
且
永
恆
不
滅

的
宗
教
!
!
世
界
三
太
宗
教
之
一
。

五
月
人
若
謂
佛
教
是
具
有
一
兩
遠
的
倫
理

性
的
宗
教
﹒
必
也
無
遇
。

福進!)東/

攝
d鸝:\~缸福

與
學瑾輸(_:) 

備
璋
的
本
質

從
愉
擇
一
箏
的
觀
點

神
會
一
卅
說
的
:

「
一
一
高
清
智
艷
甘
心

3

二
種
其
嚴
!
一

就
是
佛
教
倫
理
中
i

穿
芝
戶
口
-

E

賞
丹
丹
、

土
豆
的
境
界
l

是

其
次
，
倫
理
學
在
今
日
就
已
成
為

一
門
獨
立
的
學
問
苟
站
立
門
人
欲
哭
討

一
定
…
門
悶
悶
宣
布
閒
句
自
應
先
給
乞
一
個
定

義
?
明
其
界
限
，
咬
一
條
豆
其
主
要
的

研
究
範
闊
7

以
別
於
其
他
學
問
。
不

活
?
誠
如
上
面
所
說
的
，
許
多
間
空
間

彼
此
之
間
，
皆
互
相
關
遷
，
難
於
截

然
劃
分
。
故
近
年
來
的
學
術
界
，
9

很

整
合
。
因
此
在
眾
說
明

何
謂
倫
理
學
，
並
確
定
其
界
眼
及
範

圍
之
前
，
我
想
先
提
供
一
點
必
要
的

預
備
知
識
，
即
吾
人
無
論
要
研
究
任

何
學
問
(
其
實
也
不
限
於
研
突
學
問

)
，
對
於
每
一
億
概
念
或
理
念
，
都

要
理
解
得
清
清
楚
楚
，
儘
量
體
會
它

的
真
諦
、
實
義
。
所
以
現
在
就
先
從

「
定
義
」
的
問
題
談
起
。

種醫學觴聶

定
義
是
標
月
指

所
謂
「
定
義
」
(
名
詞
是
三
立
的
主3

」
立
O
Z

曳
，
動
詞
是
Z
Z
2
3
用

2
)
，
固
定

對
茉
一
概
念
(
無
論
是
精
神
的
或
物

質
的
，
也
無
論
是
理
性
的
或
事
梧
的

)
，
限
定
或
規
定
其
內
容
，
以
顯
明

其
界
限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部
欲
以
言
說

(
-
己
的
口
的
)
表
明
構
庇
某
一
概
念
內
包

的
本
質
屬
性

7

以
別
於
其
他
概
念
。

例
如
今
欲
對
「
倫
理
」
下
定
義
，
說

明
什
麼
是
「
倫
理
」

7

就
是
欲
以
言

說
來
限
定
或
規
定
「
倫
理
」
這
一
概

搖
的
定
義
。

樣
月
指
終
不
是
月

但
是
吾
人
當
知
，
即
使
再
有
決
定

性
、
再
不
可
動
搖
的
定
義
，
其
所
說

的
本
質
，
在
現
實
上
是
不
存
在
的
。

現
實
上
存
在
的
只
是
近
似
三
角
形
的

東
西
，
知
三
角
形
的
班
子
，
三
角
形

的
板
，
三
角
形
的
山
，
三
角
形
的
:

.. 

等
，
這
一
切
東
西
都
是
近
似
三
角

形
而
已
。
甚
至
於
用
三
角
定
規
在
畫

紙
上
製
圈
，
所
繪
出
來
的
三
角
形
，

也
非
三
角
形
所
定
義
原
原
本
本
的
東

西
(
本
質
v
o
因
為
畫
紙
的
表
面
並

不
是
完
全
的
平
詣
。
因
此
就
有
所
謂

「
宣
義
的
虛
僑
」
i
i

論
理
(
即
濯

輯
)
的
虛
偽
之
一
。
如
佛
典
的
『
大

乘
起
信
論
』
中
一
不
﹒
「
一
切
言
說
，

假
名
無
實
」
，
亦
即
此
意
。

但
是
吾
人
卻
也
不
能
自
爵
士
切

言
說
，
假
名
無
實
」
'
就
以
為
一
切

都
不
可
說
、
或
一
切
都
不
要
說
、
或

「
人L
是
仲
麼
中
﹒

僅
憑
可
戀
情
」
\
可
笑
L
\

哭
L等

都
不
足
以
用
來
顯
示
人
與
其
他

動
物
的
覆
蓋
/

念
的
內
容
，
明
顯
其
界
限
，
以
別
於

院
治
J

社
會
、
經
濟
也
:
﹒
玲
等
。
又
如

欲
對
叫
人
」
下
定
義
，
說
明
什
麼
是

「
人
」
'
乃
是
欲
明
「
人
」
的
本
質

特
性
9

以
別
於
其
他
動
物
。

但
是
欲
明
什
麼
門
口
疋
「
倫
理
」
或
什

駭
是
『
人
」
的
本
質

7

事
實
上
是
很

難
以
定
義
的
方
式
表
現
得
周
全
的
。

這
不
像
三
二
角
形
」
的
定
義
﹒
主
口
入

司
以
智
單
的
一
說
，
「
所
謂
三
角
形
是

自
三
條
葭
線
圈
起
來
(
所
搭
成
)
的

平
面
叫
那
樣
，
只
要
依
m
c
立
正
(
希

獵
文
是
巴
竺
士
立
即
的
)
幾
何
學
為
前

提
7

這
樣
的
定
義
便
可
以
將
三
角
形

的
本
質
(
三
角
形
的
本
質
是
一
個
理

4心
7

屬
於
永
遠
的
真
理
)
表
明
得
很

清
楚
。
故
土
述
三
角
形
的
說
明
，
可

謂
即
是
一
個
有
沒
定
性
的
、
不
可
動

不
必
去
追
求
實
現
理
念
。
吾
人
還

是
要
儘
室
設
法
，
運
用
語
言
文
字
般

若
(
深
遠
的
智
慧
)
事
抱
不
可
說
的

東
茜
'
儘
旦
旦
說
出
來
?
說
得
徹
底
，

說
到
按
近
「
真
實
」
(
本
質
或
本
來

面
目
或
「
靈
在
一
)
?
而
旦
更
要
依

所
說
出
來
的
工
具
實
L
?
云
證
驗
、

去
實
現
或
頭
現
它
。

著
用
標
月
措

同
理
，
吾
人
也
不
能
因
為
「
定
義

的
虛
偽
」
，
無
法
與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
本
質
合
致
，
就
不
規
定
一
個
定
義
去

說
明
它
，
去
理
解
它
，
去
明
顯
它
。

五
口
人
還
是
要
儘
量
地
設
注
指
定
義
規

定
得
清
楚
?
說
明
得
徹
底
，
以
便
藉

由
對
定
義
的
理
解
p

去
探
討
及
實
踐

，
而
將
本
質
內
容
，
實
現
或
顯
現
出

來
。換

句
話
說
，
定
義
的
說
明
，
只
不

過
是
為
寶
路
、
顯
現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
依
援
。
若
能
將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本
質

實
現
或
顯
現
出
來
，
化
為
經
驗
的
事

實
，
這
時
就
不
必
再
用
任
何
昔
日
說
或

任
何
定
義
去
規
定
了
。

這
時
一
切
言
說
，
一
切
表
詮
或
概

念
、
理
念
，
都
成
為
多
餘
了
。
故
「

大
乘
起
情
論
」
中
按
著
又
云

•• 

「
言

真
如
者
，
亦
無
有
相

o

謂
言
說
之
極

，
因
言
遺
言
。
此
真
如
體
，
無
有
可

遣
，
以
一
切
注
悉
皆
真
故
。
」

由
此
可
知
，
以
至
一
口
說
界
限
的
定
義

，
雖
非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本
質
，
亦
非

一
切
事
物
的
本
身
(
一
切
法
或
一
切

存
在
的
本
來
面
目
)
，
但
是
現
實
，
么

?
菩
人
卻
唯
有
從
定
義
的
說
明
，
去

理
解
本
質
的
內
容
，
從
司
一
一
再
說
名
字
，

去
體
會
真
實
，
然
後
才
知
或
才
能
發

起
行
動
去
實
踐
，
終
極
才
能
到
達
或

實
現
所
標
學
的
理
念
，
亦
即
所
謂
「

證
」
(
證
果
，
證
現
理
念
的
本
質
，

或
與
理
念
合
致
)
。

故
在
佛
教
，
信
辦
一
行
證
是
不
可
分

的
，
亦
即
對
理
念
(
或
真
理
)
的
信

仰
、
知
解
﹒
臨
行
、
證
現
是
一
貴
的

。
又
例
如
禪
宗
七
祖
@
亦
是
荷
澤
京

的
始
粗
，
荷
澤
神
會
在
「
顯
宗
記
』

(
原
名
『
頓
悟
無
生
般
若
頌
』
)
中

卸
去
函
，
「
一
幅
德
智
慧
，
一
一
種
莊
熊
，

解
行
相
應
，
方
能
建
立
」
等
，
就
是

強
調
對
恥
心
理
念
或
真
理
會
要
不
惜
身

命
、
全
身
全
蜜
地
「
知
行
合
一
」

才
能
諾
現
。

今
吾
人
對
「
倫
理
」
i
i

人
倫
之

道
，
這
一
理
念
的
理
解
及
寶
路

i亦
然

。
神
會
所
說
的
「
福
德
智
慧
，
二
穫

莊
御
用
」
電
若
從
倫
理
學
的
觀
點
來
看

，
可
以
說
就
是
佛
教
倫
理
的
最
高
、

屬
滿
的
境
界
。

古
希
臘
蘇
格
拉
底
時
代
的
哲
學
或

倫
理
，
所
追
求
的
最
高
境
界

9

同
時

亦
是
貫
穿
於
整
個
西
洋
叫
倫
理
學
所
追

求
的
「
全
一
幅
」
「
全
德
L
「
全
智
」

(
古
希
臘
倫
理
的
最
高
圈
熟
的
境
地

，
如
果
拿
一
個
希
臘
字
來
表
達
，
就

是
所
謂
Z
R己
口
T
3
5
7
2
2
i
i善
立

美
)
，
正
與
佛
教
高
遠
的
倫
理
，
不

謀
而
合
，
東
西
輝
映
。

「
人
」
是
什
麼
?

呻
們
款
一
爪
說
，

人
是
理
社

玟
一
本
理
性
的
動
拼
，

世
咒
緣
起
u
a巾的
立
場
，

認
為
•. 

人
是
臭
者

「
彿
牲
」
的
占
有
精
眾
生
，

是
「
朱
完
成
的
拂
」1

，

總
之
，
我
們
對
概
念
或
理
念
的
定

義
與
本
質
之
關
係
'
有
了
上
述
的
認

識
之
後
，
現
在
就
讓
我
們
儘
暈
「
設

法
」
來
試
試
對
「
人
」
下
個
定
義
，

先
稍
微
理
解
一
下
「
人
」
是
什
麼
?

做
為
菩
入
研
究
「
倫
理
」
i
l

人
倫

之
道
，
或
「
倫
理
學
」
(
人
理
之
學

、
人
聞
之
學
)
的
基
本
依
據
(
其
他

種
種
用
語
或
概
念
，
如
果
遇
到
有
不

甚
明
白
的
地
方
，
不
妨
借
助
辭
源
、

辭
海
等
大
辭
典
，
或
許
慎
的
『
說
文

解
字
」
.
，
或
其
他
專
門
書
籍
等
，
自

己
一
步
一
步
去
理
解
。
對
於
任
何
一

個
用
語
或
概
念
9

務
必
要
深
切
體
得

其
意
味
?
這
樣
對
做
好
學
問
，
必
有
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即
使
是
研
究
佛
學
，

對
佛
典
中
的
種
種
術
語
，
由
於
那
是

一
于
多
年
前
的
古
代
人
，
以
當
時
的

屑
一
語
表
達
的
，
中
國
艾
字
的
語
彙
又

非
常
豎
富
，
而
且
諸
先
聖
大
德
，
各

人
又
有
各
人
所
喜
好
的
表
現
方
式
。

例
如
禪
宗
中
，
達
摩
荐
這
摩
的
表
現

方
式
9

僧
環
有
僧
臻
的
，
神
會
有
神

會
的
，
雪
實
有
雪
寰
的
表
攻
方
式
。

這
從
『
三
入
論
」
、
『
安
心
法
門
』

、
『
信
心
銘
』
、
『
顯
宗
記
』
、
「

碧
巖
錄
』
等
佛
典
的
比
較
閱
讀
中
，

很
明
顯
地
可
以
看
得
出
來
，
諾
大
師

們
對
佛
教
的
很
本
思
紹
了
儘
管
表
現

在
語
彙
上
，
容
或
不
同
，
但
所
說
則

-
o
吾
人
研
讓
它
，
應
紹
加
深
入
體

會
，
末
可
被
語
彙
所
惑
，
以
文
宰
口
義

)
。

唱盤蠣

西
方
論
理
學
中

的
「
人
」

﹒
人
之
異
於
禽
獸
者
幾
希

依
西
洋
的
論
理
學

F
O
G
-門
)
，
欲

下
定
義
，
一
般
常
用
的
是
亞
里
士
多

德
的
論
法
。
依
這
個
論
法
，
是
以
「

類
」
(
共
適
的
類
)
和
「
種
差
」
(

類
之
問
的
差
別
，
亦
即
特
徵
、
特
質

)
一
一
個
要
素
，
來
顯
示
事
物
或
概
念

的
本
質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這
個
論
法
是

認
為
，
任
何
事
物
或
概
念
的
本
質
，

是
由
「
類
」
(
亦
稱
類
概
念
)
和
「

種
差
」
所
稱
成
的
。
例
如
現
在
吾
人

欲
對
「
人
L
下
定
義
，
說
明
何
謂
人

，
亦
就
是
欲
明
人
的
本
質
，
在
方
法
(

上
，
首
先
是
舉
出
血
(
「
人
」
(
亦
即

本
位
概
念
)
最
相
近
的
「
類
」
。
這

個
與
人
最
相
近
的
「
類
」
(
類
概
念

)
，
當
然
是
「
動
物
」
，
以
明
其
在

體
系
中
所
佑
的
位
置
。
然
後
再
舉
出

「
種
差
」
'
亦
即
舉
出
在
動
物
這
一

類
中
，
屬
於
人
獨
具
的
特
質
(
特
性

或
特
徵
)
，
來
說
明
或
形
容
「
人
」

這
種
動
物
異
於
其
他
動
物
的
地
方
。

這
樣
即
可
顯
示
「
人
」
在
本
質
上
是

什
麼
東
西
。
例
如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人

之
異
於
禽
獸
者
幾
希
」
?
這
句
話
中

的
「
異
珍
禽
獸
的
幾
希
」
所
指
右
，

就
是
「
種
道
芒
，
亦
就
是
堆
人
獨
真

的
特
性
。
若
能
確
切
舉
出
人
與
於
其

他
動
物
的
特
性
來
說
明
或
形
容
，
就

是
周
全
的
關
於
「
人
」
的
定
義
。
依

這
樣
的
定
義
，
吾
人
即
可
理
解
人
的

本
質
。
若
再
以
上
述
顯
示
三
角
形
的

本
質
那
個
定
義
，
謂
「
三
角
形
是
由

三
條
直
線
圍
起
來
的
平
面
」
來
說
，

則
「
平
一
也
」
是
「
類
一
:
「
三
條
直

線
圈
起
來
的
」
就
是
「
種
世
芒
。

依
這
個
論
法
i
i
i

亞
里
士
多
德
所

「
訓
話
，
」
的
方
「
注
」
T

來
說
明
「
人

」
是
什
麼
，
則
可
有
很
多
不
同
的
定

義
或
說
法
。
例
如
:

「
人
是
兩
關
的
(
種
差
)
動
物
(

類
)
」
0

這
話
雖
然
不
錯
?
但
卻
沒
有
把
人

的
特
性
或
特
徵
9

確
切
地
顯
示
出
來

。
因
為
這
線
的
說
明
，
只
顯
示
了
人

(
下
轉
第
五
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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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常
聽
到
許
多
同
學
說
佛
法

瀚
得
像
大
海
一
樣
，
想
要
汲

取
卻
不
知
用
什
麼
方
法
，
既
然

大
家
希
望
研
究
佛
法
，
那
麼
必

須
在
佛
陀
的
一
代
時
教
裡
找
到

很
本
的
道
理
所
在
。

什
麼
是
佛
法
的
根
本
呢
?
那

就
是
「
四
望
諦
」
0

「
固
堅
諦

~
為
什
麼
是
佛
法
的
根
本
呢
?

如
果
你
看
過
佛
傳
或
對
佛
教
的

經
典
有
一
些
印
象
，
就
可
以
知

道
，
釋
迦
牟
尼
佛
成
道
以
後
，

最
初
在
鹿
野
苑
說
法
度
憶
陳
如

等
五
比
丘
，
那
時
所
轉
的
法
輪

就
是
「
四
聖
諦
」
9

至
佛
陀
跨

入
海
槃
最
後
的
教
誠
!
i
遺
教

經
二
所
縛
的
仍
然
是
「
四
望
諦

」
o

縱
觀
佛
陀
的

-
H牢7
日
剛

成
這
至
臨
入
涅
槃

9

所
交
代
的

都
是
「
四
聖
諦
」

9

法
當
中
從

阿
含
、
方
等
、
般
若
乃
至
法
華

x

涅
槃
呦
，
一
切
大
小
乘
佛
典
都

甜
甜
不
開
「
四
壁
諦
」
o

由
此
可

知
7

佛
陀
的
根
本
法
輪
就
是
「

四
聖
諦
」
0

刮
到
了
今
日
﹒
對
我

們
而
一
一
一
一
口
?
擎
個
學
佛
的
過
程
就

是
「
四
聖
諦
」
的
信
、
解
、
行

、
證
的
過
程
。

何
謂
「
四
聖
諦
」
呢
?
就
是

苦
詩
、
集
諦
、
滅
詩
、
道
諦
。

「
諦
」
就
是
輿
理
，
指
真
實
不

處
的
道
理
。
為
何
叫
「
四
聖
諦

」
呢
?
白
為
它
是
聖
人
所
梧
的

真
理
，
只
要
依
這
個
真
理
修
行

就
可
以
超
凡
入
聖
，
以
下
我
就

逐
一
向
大
家
介
紹

•. 
論

第
一
一
個
就
是
苦
諦
，
有
些
人

一
聽
到
「
苦
」
9

便
馬
上
聯
想

到
苦
難
、
痛
苦
?
就
以
為
佛
教

是
悲
觀
的
、
消
極
的
、
沒
有
希

望
的
，
其
實
大
家
是
否
曾
經
仔

細
想
過
「
苦
」
到
底
是
什
麼
?

為
什
麼
佛
陀
要
說
「
苦
」
是
一

個
真
理
呢
?

佛
教
的
產
生
以
及
終
極
的
關

懷
便
是
要
解
決
人
闊
的
痛
苦
?

既
要
解
決
人
生
的
問
題
多
就
要

先
看
清
世
間
的
真
象
，
立
古
」

就
是
佛
陀
對
世
問
如
實
觀
繁
後

所
提
出
來
的
真
理
。
機
陀
說
「

苦
」
9

並
不
是
否
認
人
生
有
樂

趣
，
但
制
反
的
，
佛
陀
承
認
人
有

各
種
物
質
與
精
神
的
喜
樂
，
如

家
庭
和
體
1
!
親
于
、
人
際
之

樂
，
資
用
其
足
i
!
主
欲
極
受

、
使
用
之
樂
，
生
命
長
壽
!
l

E主講學佛車大

瞬法本墓的陀佛

末開艾師惜

色
刀
、
健
康
之
樂
等
等
，
可
是

，
這
一
切
都
包
含
在
「
苦
」
中
，

因
為
喜
樂
是
無
常
、
變
易
不
居

的
。
所
以
說
主
古
」
不
是
通
常

所
說
的
苦
難
，
而
是
「
無
常
即

是
苦
」
o

「
無
常
」
是
世
間
的

真
理
，
「
苦
」
亦
是
真
理
。

佛
能
所
說
的
「
苦
」
共
有
三

種
:H

苦
苦
i
i
指
一
般
苦
難
的

苦
。心

壞
苦
i
i
由
雙
臂
刃
而
壞
所

產
生
的
苦
。

日
行
苦
i
i
見
到
諸
法
無
常

，
而
感
這
惱
所
產
生
的
苦
。

人
生
的
各
種
苦
難
，
如
生
、

老
之
娟
、
死
、
m
m心
憎
會
、
愛
別

離
、
中
水
不
得
、
憂
悲
苦
惱•..•.. 

凡
此
種
種
都
包
括
在
一
般
苦
難

的
苦
(
苦
苦
)
當
中
。
大
家
都

還
很
年
輕
，
說
老
、
死
似
乎
還

言
之
過
早
，
但
是
你
們
是
否
曾

經
想
過
死
後
要
到
那
裡
去
，
是

否
也
會
恕
知
道
死
去
的
親
人
或

友
朋
，
他
們
到
那
裡
去
了
?
再
近

點
想
，
下
一
對
自
己
要
到
哪
裡

去
?
相
信
大
家
也
會
感
到
一
片

迷
惘
，
這
也
是
一
分
「
苦
」

年
輕
的
你
們
目
前
最
迫
切
關
心

的
可
能
就
是
感
情
問
題
了
，
有

的
他
喜
歡
我
而
我
不
喜
歡
他
，

有
的
我
喜
歡
他
，
而
他
又
不
領

惰
，
這
種
苦
也
是
沒
來
由
的
。

個
人
的
「
苦
」
不
說
，
再
看

看
發
們
生
活
的
環
境
，
空
氣
污

染
、
水
源
、
污
染
正
嚴
重
地
危
害

著
人
的
健
康
。
此
外
，
青
少
年

調
車
、
玩
電
玩
、
求
刺
激
，
只

為
要
掙
脫
升
學
主
義
的
壓
力
。

有
人
想
不
必
工
作
只
憑
幾
個
號

嫣
坐
擁
財
富
，
卻
換
來
大
家
一
不

樂
、
六
合
不
彩
的
結
果
，
甚
至

蜓
而
走
險
，
以
身
相
許
於
綁
票

、
搶
劫
的
刑
集
中
，
這
些
都
發

生
在
你
我
的
身
邊
，
人
不
僅
有

個
人
的
苦
，
還
得
承
受
社
會
共

業
的
苦
迫
。

生
活
中
快
樂
的
感
覺
和
境
遇

是
無
常
的
，
不
永
恆
的
，
它
改

變
的
時
候
，
就
產
生
了
痛
苦
、

苦
惱
。
舉
個
例
子
，
古
人
曾
說

人
生
的
賞
心
樂
事
有
四
件
i
|

久
旱
逢
甘
霖
、
他
鄉
遇
故
知
、

洞
房
花
燭
夜
與
金
榜
題
名
時
。

如
果
這
也
一
真
是
賞
心
樂
事
ψ
?
我

要
比
告
訴
各
位
，
那
比
沒
有
更
苦

，
為
什
麼
呢
?
「
久
旱
逢
甘
霖

，
』
'
是
要
熬
過
多
少
個
「
固
吉

的
日
子
，
才
能
有
獲
得
甘
霖
的

喜
悅
，
若
是
來
個
霍
爾
不
停
，

你
想
還
有
的
改
樂
嗎
?
再
說
「
他

鄉
遇
故
知
」
'
一
一
個
離
鄉
背
井

的
人
，
他
要
忍
下
多
少
鄉
愁
，

才
有
「
遇
故
知
」
的
快
樂
，
但

是
他
鄉
畢
竟
不
是
斯
土
，
相
遇

也
只
是
偶
然
啊
!
又
夫
家
在
聯

考
放
榜
峙
的
那
番
欣
喜
，
現
在

是
志
還
餘
波
盪
漾
7
.

不
管
心
理

上
的
、
外
界
人
事
上
的
，
這
一

切
都
在
不
斷
的
變
易
生
滅
之
中

，
佛
約
要
告
訴
我
們
的
「
苦
」

就
在
這
個
地
方
。

生
命
的
真
相
就
是
苦
和
無
常

，
認
識
了
這
個
道
理
，
我
們
更

要
珍
惜
短
暫
的
生
命
，
把
搓
、

創
造
每
個
當
下
，
也
正
因
為
一

切
都
在
變
為
，
當
中
，
我
們
才
有

可
能
加
上
荐
的
因
緣
而
改
變
現

況
，
我
想
這
是
佛
陀
心
告
訴
我
們

苦
甜
甜
的
真
正
用
意
吧
!

第
三
聖
諦

集
諦

苦
的
生
起
，

苦
的
根
源

集
講
講
的
是
苦
的
來
源
。
「

苦
」
眠
不
是
從
天
上
掉
下
來
的

，
也
不
是
自
生
的
，
它
也
誰
來

決
定
呢
?
立
(
實
誰
也
不
能
決
定

，
自
旦
的
貧
愛
便
是
集
諒
的
來

源
。「

集
」
有
招
惑
的
意
思
，
是

引
發
我
們
的
食
欲
、
嗔
恨
、
愚

昧
、
傲
慢
、
疑
懼
、
好
逸
惡
勞

-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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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煩
惱
去
一
招
感
苦
果
峙
的
力

量
。
有
集
訝
不
斷
的
招
感
苦
果

，
又
再
引
發
我
們
造
作
煩
惱
，

生
命
於
斯
輪
轉
不
忌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犬
家
一
定
有
這

樣
的
經
驗
;
當
我
們
站
在
路
旁

等
車
，
看
一
輛
轎
車
停
下
叉
開

，
卻
都
不
是
我
要
稽
的
車
，
你

心
裡
一
定
相
心.. 

「
亭
子
怎
麼
還

沒
來
?
」
或
是
看
到
那
好
不
容

易
等
到
的
車
跑
了
，
你
心
裡
一

定
邊
生
氣
邊
稿
咕

.• 

「
車
子
怎

麼
不
停
下
來
?
」
等
到
真
有
部

車
停
7

下
來
，
勉
強
擠
上
去
了

以
後
，
快
到
下
一
站
時
，
你
心

裡
又
會
想
一
-
「
車
子
已
經
這
麼

擠
了
，
最
好
不
要
再
停
車
!
」

這
便
是
煩
惱
，
是
一
種
「
貪
」

的
煩
惱
。

又
如
常
見
到
有
些
一
父
母
親
每

天
為
7
兒
女
賺
錢
打
辨
，
只
想

讓
孩
子
學
得
更
多
，
不
落
人
後

，
表
面
是
讓
政
子
多
才
多
藝
，

實
際
上
只
是
自
己
誇
耀
的
一
項

工
具
，
不
僅
改
子
失
去
了
學
習

的
興
趣
，
自
己
也
會
因
求
不
得

而
痛
苦
。

佛
陀
告
訴
我
們
:
執
著
在
什

麼
地
芳
，
煩
惱
就
在
那
兒
生
起

，
學
著
找
出
內
心
的
執
薯
，
好

好
檢
省
煩
惱
如
何
笠
起
，
就
是

去
除
苦
迫
圓
寂
直
接
的
方
法
了
。

但
這
不
是
說
父
母
就
不
用
再
去

照
顧
孩
子
，
接
子
也
不
必
再
讀

書
學
習
，
而
是
父
母
能
耐
心
地

輔
導
孩
子
，
從
生
存
、
信
力
、

興
趣
的
需
要
，
以
正
確
的
心
態

去
學
習
。

由
第
一
聖
訪
「
苦
諦
」
到
第

三
聖
詩
「
集
諦
」
，
便
是
要
引

導
我
們
真
正
正
視
生
命
的
瑰
寶

問
題
，
如
果
想
要
從
痛
苦
中
解

脫
，
就
必
須
先
找
出
苦
的
原
因

，
而
通
常
這
些
苦
惱
並
不
是
用

外
力
可
以
破
除
的
。
我
常
說
美

國
可
以
把
太
空
梭
發
射
到
太
空

余
，
這
是
人
類
透
過
智
慧
開
發

，
種
種
科
技
的
成
果
，
但
是
這
些

科
技
是
否
也
能
夠
把
我
們
的
煩

惱
也
打
到
太
空
裡
去
?
佛
陀
很

明
白
地
告
訴
我
們
•. 

一
切
的
煩

惱
不
是
鑫
外
力
可
以
解
決
的
，

必
須
從
改
善
想
法
、
自
淨
其
意

做
起
。

第
三
聖
諦

j成

諦

苦
的
止
息
，

體
悟
涅
槃
寂
靜

「
滅
」
指
的
是
涅
柴
，
滅
諦

就
是
講
涅
槃
的
真
理
。
為
什
麼

「
滅
」
是
沒
槃
呢
?
思
為
「
滅

」
就
是
超
脫
人
我
是
非
的
紛
雜

譯
亂
，
不
受
苦
惱
，
對
生
死
能

自
由
自
在
。
這
裡
所
說
的
「
自

由
自
在
」
是
什
麼
呢
?
或
許
同

學
會
覺
得
自
己
現
在
不
也
自
由

自
在
的
嗎
?
想
聽
講
便
坐
下
來

聽
，
不
想
聽
就
回
去
，
這
是
不

是
自
由
自
在
呢
?

佛
門
裡
有
一
則
故
事
;
有
位

老
居
士
想
要
出
家
，
便
到
寺
院

櫻
請
求
制
制
度
。
師
父
問
他•. 

「

你
幾
歲
了
?
」
他
說
:
「
八
十

多
歲
而
已
!
」
師
父
便
說
:
「

這
麼
大
把
牛
紀
不
{
旦
出
家
，
要

出
家
還
是
年
輕
點
較
好
!
」
聽

完
這
些
話
，
這
位
老
居
士
立
即

入
定
走
7
0

隔
了
幾
年
，
有
個

小
孩
跑
來
限
的
父
要
求
也
哀
，

師
父
一
看
，
幾
廣
大
的
小
夜
，

小
不
點
一
個
，
便
笑
著
說
:
「

你
還
這
矮
小
，
怎
麼
能
出
家
呢

?
」
他
一
聽
便
理
直
氣
壯
地
說

•• 

「
老
的
你
嫌
老
，
小
的
你
叉

嫌
小
，
你
到
底
要
什
麼
?
」

這
才
叫
自
由
自
在
，
對
生
死

無
一
有
耽
心
怖
，
對
琨
前
生
命
又
能

望
握
，
這
是
佛
菩
薩
的
自
由
自

在
，
對
我
們
而
昔
日
，
那
全
是
別

人
的
，
也
是
想
像
的
。
佛
陀
告

訴
我
們
.• 

不
要
以
思
惟
的
方
式

去
揣
摩
涅
獎
是
什
麼
樣
子
，
如

果
沒
槃
是
可
周
恩
偉
、
想
像
而

得
，
那
我
們
為
什
麼
還
需
要
修

行
?
「
概
念
性
涅
槃
」
、
「
思

想
上
還
槃
」
並
不
是
真
正
的
涅

槃
'
真
正
的
涅
槃
只
有
自
己
去

親
設
體
悟
!

省
應
大
師
生
了
重
病
，
弟
子

說
:
「
部
父
你
不
要
走
1
.
」
他

說
:
「
沒
有
關
係
，
我
去
去
就

來
!
」
「
去
去
就
來
」
正
可
說

明
生
死
自
在
、
煩
惱
止
息
的
涅

槃
是
由
智
者
內
證
的
。
如
果
我

們
能
依
著
佛
陀
的
教
示
，
勤
奮

地
懇
切
地
鍍
鍊
、
淨
化
自
己
，

必
然
能
獲
得
心
靈
的
成
長
，
一

步
步
走
向
涅
槃
的
大
道
。
廣
欽

老
和
尚
置
寂
時
說
:
「
無
來
無

主
無
代
誌
1
.

」
要
如
何
才
能
達

到
「
無
代
誌
」
呢
?
佛
陀
在
第

四
聖
諦
|
|
道
諦
中
便
說
明
了

達
到
涅
槃
的
方
法
。

第
四
聖
諦

這
諦

中
遁
的
人
生
觀
是

止
思
苦
的
方
法

「
道
」
就
是
方
法
、
道
路
，

也
就
是
出
「
苦
」
、
滅
「
集
」

'
證
得
還
槃
而
獲
解
脫
的
方
法
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「
這
」
是
去
除

「
苦
」
、
「
集
」
，
到
達
「
滅

」
的
途
徑
。
這
是
一
種
透
過
對

生
命
真
芷
的
認
識
，
而
將
自
己

的
身
心
做
一
番
改
革
的
方
法
。

這
個
方
法
是
佛
陀
將
其
親
自

走
過
的
路
告
訴
我
們
，
無
數
的

一
晶
僧
大
德
也
是
隨
著
佛
陀
的
足

跡
走
在
這
條
路
上
，
具
體
的
說

有
八
正
道
:

付
丘
克
!
i
如
實
的
知
見

甘
正
忍
!
!
正
確
的
忍
榷

何
正
諮
l
i
正
益
的
言
語

伺
豆
葉
i
i
端
正
的
行
為

何
立
命
l
i
正
當
的
職
業

的
互
動
!
i
正
當
的
努
力

的
正
念
j
j
正
淨
的
憶
念

的
正
定
j
l
正
確
的
禪
定

除
八
芷
道
之
外
，
一
一
一
十
七
道

口
悶
、
六
度
、
四
攝
法
等
一
切
萬

行
，
最
終
的
目
的
是
要
讓
我
們

能
有
一
個
智
慧
芷
覺
的
人
生
轍

，
看
清
世
間
的
實
格
，
不
執
著

、
不
迷
惑
、
無
有
顛
倒
夢
想
，

而
這
智
慧
的
基
礎
是
要
奠
立
在

或
學
之
上
的
。

戒
律
是
指
導
人
行
為
的
準
則

，
也
是
安
學
、
慧
學
的
基
礎
。

最
基
本
的
就
是
五
戒
，
藉
也
不

殺
生
、
不
伶
盜
、
不
邪
淫
，
不

妄
語
、
不
飲
酒
等
來
規
範
自
己

的
身
心
，
培
養
仁
愛
、
慈
悲
、

寬
容
的
一
晶
晶
阿
情
操
以
及
理
智
的

思
考
能
刃
，
進
而
對
一
切
眾
生

普
遍
愛
護
、
慈
悲
攝
持
，
把
小

說
的
執
著
一
步
步
推
出
去
，
展

聞
大
我
的
包
合
，
海
愛
自
然
減

少
，
苦
便
逐
漸
減
少
。

觀
看
今
日
叢
生
的
問
題
，
不

論
是
環
境
的
、
精
神
的
、
治
安

的
、
身
心
的
、
社
會
的
種
種
不

安
與
危
害
，
不
正
是
因
人
的
貧

、
琪
、
痴
的
慾
望
與
愚
昧
而
造

作
所
匯
集
的
共
葉
與
別
業
嗎
?

所
以
，
「
這
諦
」
是
人
的
生
活

方
式
，
是
人
所
必
須
遵
行
、
修

習
的
一
種
中
道
的
人
笠
飯
，
它

是
身
、
口
、
意
的
自
律
、
自
我

的
開
展
與
自
我
的
淨
化
1
.

B
A
帽

r
c

三
，-
n

因
果

了
解
世
間
的
實
帽
，

才
能
找
到
用
功
的
下
手
處

苦
諦
說
明
了
人
生
的
現
象
感

受
，
集
諦
則
歸
結
出
招
感
苦
果

的
原
因
，
所
以
菁
、
集
二
詩
是

世
間
現
象
的
因
果
;
滅
詩
是
涅

壤
，
是
出
世
間
的
果
，
道
詩
是

達
到
涅
槃
的
資
糧
與
途
徑
，
滅

、
道
二
諾
是
出
世
間
的
因
果
。

一
般
說
因
果
，
都
先
說
茵
然

後
再
說
果
，
有
7
某
種
原
函
，

才
導
致
7
某
種
結
論
。
然
而
佛

陀
說
回
聖
諦
，
卻
是
先
說
果
，

後
說
函
，
還
是
針
對
我
們
眾
生

(
下
轉
第
一
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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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與
四
閥
的
動
物
?
如
牛
羊
為
鹿
等
獸

類
相
較
，
人
是
兩
綁
的
動
物
。
但
是

在
動
物
類
中
，
還
有
許
多
與
人
同
樣

是
兩
肺
的
動
物
，
如
自
一
間
禽
之
類
。
若

依
這
樣
的
定
義
?
那
麼
五
日
人
與
烏
鴉

或
呆
頭
鵝
等
又
有
何
異
耶
?
因
此
，

就
非
要
再
修
正
這
個
不
周
全
、
不
確

切
的
定
義
不
可

o

例
如
修
正
為
.. 

「
人
是
沒
有
羽
毛
(
翼
)
的
兩
間

動
物
」
(
柏
拉
圖
說
的
)
。

這
雖
比
前
一
個
定
義
的
說
明
好
多

了
?
但
仍
未
造
出
有
決
定
性
的
「
種

差
」
?
來
明
確
的
把
人
與
其
他
動
物

教輯當
d轟轟3理

會
哭
的
動
物
」
-•.•.. 

等
口

這
些
卅
一
起
義
雖
然
也
都
說
得
不
錯
，

但
是
同
模
也
皆
未
能
明
顯
出
決
定
性

的
，
堆
人
獨
真
的
特
賀
。
因
為
如
獲

猴
、
牛
長
等
動
物
，
也
有
憤
怒
、
哭

笑
、
思
佛
山
等
感
情
，
只
是
牠
們
的
表

情
，
如
奧
相
、
笑
相
與
人
不
一
樣
而

已
，
何
說
即
使
是
人
的
笑
或
哭
，
也

有
種
種
不
同
的
笑
相
或
哭
紹
，
例
如

人
的
笑
紹
，
有
微
笑
、
苦
笑
、
暗
笑

、
奸
笑
、
爆
笑
、
滿
足
的
笑
、
滑
稽

的
笑
等
。
人
的
哭
相
也
有
偷
偷
地
泣

哭
、
當
般
大
哭
、
涕
流
滿
面
地
傷
心

地
哭
9

甚
至
有
哭
倒
長
城
的
悲
慟
的

的
差
別
，
亦
即
把
入
的
特
性
顯
示
出

疋
乃
(自

此
只
好
再
找
出
另
外
的
「
種
差

」
o

例
如
說
:

一
人
是
社
會
的
(
種
差
)
動
物
(

類
)
」
(
亞
里
士
多
德
一
鼠
的
)
。

這
與
苟
子
所
說
:
「
人
生
而
不
能

無
群
」
有
相
遇
之
處
。
但
是
這
樣
的

定
義
?
仍
不
夠
周
全
9

未
盡
完
善
。

因
為
如
螞
麟
、
蜜
蜂
等
，
也
是
管
共

同
生
活
的
社
會
的
動
物
。

因
此
，
便
又
有
其
他
種
種
說
法
。

例
如
說
:
「
人
是
感
情
的
動
物
」
旬
，

「
人
是
會
笑
的
動
物
」
;
或
「
人
是 人

是
會
思
考
的
蘆
葦
?

人
的
尊
嚴
在
設
有
醫
性
與
覺
慧
。

哭
e
.
e
.
-
e等
。
所
以
「
感
情
」
、
「
笑

」
、
「
哭
」
等
都
不
足
以
用
來
顯
示

人
與
其
他
動
物
的
「
種
主
」
。
因
此

，
有
許
多
哲
學
家
、
思
想
家
，
就
文

提
出
種
種
定
義
，
例
如
•• 

「
人
是
好
鬥
箏
的
動
物
」
(
叔
本

華
)

令
人
是
有
權
胡
說
的
動
物
，
是
一

稜
怪
獸
，
一
種
單
獸
」
(
尼
采
)

「
人
是
能
使
自
己
完
善
化
的
動
物

」
(
康
德
)

門
人
是
，
工
-
一
帝
依
祂
的
意
思
所
創
造

的
像
褲
，
之
物
」
(
舊
的
望
寄
)

@
人
是
理
性
的
動
物7

然
而
?
自
亞
里
士
多
德
以
來
，
在

諸
多
飲
顯
示
人
的
本
質
特
性
，
所
列

舉
的
「
種
差
」
當
中
，
終
以
「
理
性

」
(
}
白
雪
的
〉
這
個
特
性
，
接
受
大
家

公
認
。

(
}
D
G
O
的
一
字
，
在
希
臘
文

中
不
但
有
「
言
說
」
之
意
，
也
有
「

理
性
」
的
意
思
。
同
時
更
具
有
超
越

個
人
，
支
配
世
界
、
支
配
人
類
的
實

體
化
的
「
理
法
」
的
意
思
。
在
天
主

教
或
華
督
教
中
，
更
指
「
神
立
言
」

或
「
聖
-
E己
，
亦
即
指
三
位
一
體
中

的
第
二
位
「
神
之
子
」
或
「
學
子
」

)
。
所
以
「
人
是
理
恆
的
動
物
L
這

個
說
法
，
便
成
為
一
般
所
認
為
最
具

決
定
性
的
，
能
確
切
顯
示
人
的
本
質

特
忱
的
定
義
。
這
個
定
義
雖
然
不
能

說
即
是
「
了
義
」
，
但
若
依
亞
恩
士

多
德
的
論
法
，
亦
即
依
西
洋
形
式
論

掰
一
的
思
考
方
式
或
推
論
方
法
，
可
以

算
是
最
近
「
真
實
」
的
定
義
，
也
很

撥
近
我
們
中
國
人
所
說
的
「
人
是
萬

物
之
靈
」
的
說
法
。

L
述
依
亞
里
士
多
億
的
論
法
，
亦

即
僅
依
抽
象
的
思
考
或
推
論
的
形
式

程
序
?
不
顧
思
考
的
內
容
，
就
逮
以

論
斷
的
西
洋
形
式
邏
輯

y

謂
「
入
是

理
性
的
動
物
」
'
這
樣
的
論
斷
、
說

明
或
定
義
，
是
否
則
係
無
礙
或
無
難

?
換
句
話
說
，
琨
實
上
的
吾
人
，
是

否
都
已
值
得
用
「
理
性
的
」
這
個
界

說
來
涵
蓋
呢
?
實
在
不
能
無
礙
。
對

此
說
法
持
有
懷
疑
的
人
，
自
然
會
問

說
﹒
只
要
環
顧
吾
人
這
個
世
界
，
「

不
理
性
」
或
「
反
理
性
」
的
人
，
不

是
處
處
橫
行
嗎
?
人
的
貪
頭
癡
、
野

心
、
激
情
、
狂
妄
、
暴
庚
、
搶
奪
、

機
戮
、
戰
爭
... 

;
這
一
切
不
都
是
人

的
「
不
理
性
」
或
「
反
理
性
」
的
表

現
嗎
?
這
也
就
難
怪
叔
本
華
說
:
「

人
是
好
鬥
爭
的
動
物

L
7
尼
采
說
:

「
人
是
胡
說
的
動
物
，
是
一
種
怪
獸

，
一
種
超
獸
」
了
。
雖
然
級
本
華
和

尼
采
的
設
法
?
未
免
陷
於
悲
觀
論
的

一
邊
?
但
確
也
有
部
分
的
「
圓
其
實
」

。
這
與
主
張
「
人
自
克
思
恆
的
動
物
」

的
說
法
，
剛
好
形
成
兩
個
相
對
的
「

其
實
」
0

在
執
著
「
理
性
」
立
場
的
哲
學
家

看
來
，
不
但
認
為
每
一
個
人
都
是
「

現
恆
的
」
'
向
時
更
認
為
人
類
全
體

也
都
是
受
著
理
性
的
支
配
。
換
句
話

說
，
即
認
為
超
越
個
人
的
單
位
(
理

法
)
，
實
貫
穿
於
整
個
人
類
歷
史
，

支
配
著
全
世
界
、
全
人
類
，
縱
使
其

中
有
種
種
不
理
性
或
反
理
性
的
樣
相

呈
現
，
超
越
個
人
的
歷
史
理
性
，
也

會
以
超
克
矛
盾
的
形
式
，
將
其
容
入

歷
史
之
中
。
這
種
安
易
的
想
法
，
證

諸
過
去
的
人
類
歷
史
及
現
實
的
世
相

、
人
心
，
又
未
免
陷
於
樂
觀
論
的
一

邊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這
種
僅
依
抽
象
的

思
考
或
推
論
的
形
式
程
序
，
不
顧
思

考
的
內
容
，
就
遂
以
論
斷
如
何
如
何

的
形
式
邏
輯
(
吾
人
亦
可
以
稱
它
為

平
宙
的
論
理
、
或
平
面
邏
輯
)
，
是

不
圓
滿
的
，
是
有
難
、
有
倒
、
有
礙

的
邏
輯
，
皆
無
法
徹
底
造
出
「
人
」

的
真
正
的
本
質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西
洋

的
形
式
還
輯
，
並
非
無
擬
的
邏
輯
，

依
這
種
平
頭
思
考
，
有
制
間
的
論
斷
，

無
法
達
到
無
難
的
主
道
，
說
出
圓
滿

的
真
理
。

﹒
人
是
會
思
考
的
蘆
葦
?

五
月
人
當
知
，
「
人
」
這
個
甚
深
微

妙
，
不
可
思
議
的
東
西
，
隨
時
都
會

衝
敬
本
質
(
例
如
理
性
)
的
毀
，
而

跳
出
本
質
外
面
的
o

試
看
這
個
本
來

是
「
沒
有
羽
毛
(
翼
〕
的
兩
翻
動
物

」
(
前
出
柏
拉
國
語
〕
，
令
天
不
是

已
經
不
必
是
只
會
在
地
上
步
行
，
而

已
變
成
為
會
在
空
中
飛
行
，
甚
至
於

可
以
飛
到
別
的
星
球
上
面
去
的
「
怪

獸
L

「
超
獸
」
(
前
出
尼
采
語
)
了

嗎
?
或
許
將
來
有
一
天
，
這
個
「
理

性
的
動
物
」
，
會
轉
變
成
為
此
過
去

歷
史
上
的
任
何
一
個
時
期
，
都
還
更

不
理
性
的
動
物
，
把
自
己
生
存
的
環

境
，
美
好
的
地
球
毀
滅
掉
，
也
未
可

知
!
或
者
是
轉
變
成
為
「
超
人
」
也

有
可
能
。
所
以
才
會
有
存
在
主
義
的

先
驅
者
巴
斯
叩
門
(
∞-Z
E
E
m
n

丘
，

十
七
世
紀
注
闋
的
哲
學
家
x
數
學
家

、
物
理
學
蒙
)
說
人
是
「
中
間
者
」

(
5
至
三

2
)
l
i
t
「
無
〕
與
「
全

體
」
的
「
中
問
者
」

i
i
j

而
將
人
比

喻
做
「
會
思
考
的
蘆
葦
」

(
5
E
B

E
E

主
的
自
主
)
。
意
謂
在
無
限
的
空

情
和
無
限
的
時
間
裡
函
，
入
及
其
理

性
，
只
不
過
是
浮
動
於
這
個
無
邊
無

際
的
宇
宙
中
的
一
個
微
點
，
微
小
到

幾
乎
是
「
提
」
(
其
他
動
物
或
山
川

草
木
，
也
是
如
此
)
。
但
是
人
又
由

於
會
思
考
，
能
自
覺
(
前
面
說
過
，

人
是
唯
一
能
知
道
自
己
存
在
的
意
義

的
動
物
。
人
的
尊
嚴
即
在
於
有
智
性

、
覺
慧
。
故
人
應
當
著
用
智
慧
善
分

別
，
明
體
適
用
)
，
不
但
能
知
自
己

存
在
所
處
的
地
位
，
例
如
知
道
人
有

生
必
有
死
;
也
知
道
在
人
之
上
，
宇

宙
更
優
越
於
人
。
同
時
，
人
更
能
以

自
己
的
大
智
包
容
宇
宙
(
「
包
容
」

的
原
語
-
斤2
穹
的
3

等
咒
，
有
「
理
解

」
、
或
「
君
取
」
的
意
思
。
例
如
在

佛
敬
，
有
所
謂
能
容
須
彌
於
一
芥
子

中
，
或
所
謂
看
取
一
塵
郎
大
干
，
大

干
部
一
塵
之
語
)
。
就
這
一
點
上
來

說
，
入
實
在
又
是
很
偉
大
。
所
以
巴

斯
可
就
將
這
樣
的
「
人
」
'
說
為
「

中
問
者
」
，
比
喻
為
是
「
會
思
考
的

蘆
葦
」
o

後
來
，
更
有
現
代
的
存
在

主
義
哲
學
家
，
如
沙
特

Z
E
P
E
E

-
E

丘
吉
，
法
國
現
代
的
文
學
家
兼

哲
學
家
)
認
為

.• 

唯
就
人
而
且
一
一
口
，
「

存
在
是
先
於
本
質
」
;
以
及
更
有
如

卡
謬
(
E
Z
Z
E
E

的
，
法
盟
現
代

的
艾
學
家
，
「
異
鄉
人
」
的
作
者
，

得
過
諾
貝
爾
文
學
獎
)
會
去
追
求
所

謂
「
非
條
涅
的
哲
學
」
的
想
法
。

總
之
，
在
過
去
一
悠
久
的
歷
史
中
﹒

縱
然
可
以
如
上
述
種
種
定
義
，
說
出

人
是
什
麼
東
西
，
但
是
在
未
來
，
誰

也
無
法
預
測
:
究
竟
人
會
是
什
麼
或

轉
變
成
為
什
麼
。
這
樣
看
來
，
「
何

謂
人
」
或
「
人
是
什
麼
」
這
個
問
題

，
便
只
有
等
到
人
類
的
歷
史
全
部
完

結
之
後
才
能
斷
定
了
(
如
中
國
人
對

一
個
人
物
的
評
斷
，
向
來
就
有
所
謂

「
蓋
棺
論
定
」
的
想
法
)
。
到
了
那

個
歷
史
審
判
的
最
後
的
時
刻
，
或
許

就
可
以
有
決
定
性
的
明
白
判
定
「
人

」
究
竟
是
什
麼
，
但
是
那
符
卻
已
經

沒
有
人
可
以
做
見
證
7
。

當矗線組

佛
教
思
想
中
的
「
入L

其
實
，
只
要
讓
我
們
換
倍
思
考
的

方
式
，
從
佛
教
思
想
的
觀
點
萊
看
，

吾
人
不
必
奪
到
歷
史
的
最
後
審
判
，

佛
教
早
已
對
「
入
」
是
什
麼
，
或
在

未
來
「
人
」
究
竟
會
轉
變
成
為
什
麼

等
問
題
，
替
五
日
人
提
出
了
很
硨
切
的

，
有
法
定
煌
的
答
案
，
並
閱
示
吾
人

應
當
宗
趣
的
方
向
與
有
一
法
了
!
!
解

、
行
相
應
，
建
立
福
德
智
慧
的
莊
嚴

。
亦
即
倫
理
的
榮
修
精
進
，
完
成
皂

我
實
現
。

依
佛
教
緣
起
垃
空
中
造
的
自
心
想
，

亦
即
依
因
緣
和
合
，
非
一
非
異
的
佛

教
獨
真
的
「
不
一
一
」
的
論
理
(
悟
界

的
論
理
)
，
吾
人
不
必
等
存
在
主
義

思
懇
的
抬
頭
，
亦
無
須
向
於
存
在
主

義
哲
學
家
的
想
法
，
認
為
唯
在
人
布

言
，
「
存
在
是
先
於
本
質
」
，
或
者

去
追
求
什
麼
不
確
實
性
或
「
非
條
理

的
哲
學
」
0

﹒
人
是
緣
起
的
存
在

佛
教
的
緣
起
法
(
「
緣
起
」
一
語

，
是
由
「
依
綠
」
'
梵
文
是
古
片
可
言

口
血
，
等
於
英
女
的
自1
2
3

且
也
已
口2

亦
即
「
依
條
件
關
係
」
;
和
「
生
起

」
'
梵
文
是
E
E

叮
叮
皂
白
等
於
英
文

的
即
可
立
的
心
忌
，
二
語
合
成
的
)

認
為
現
象
世
界
的
一
切
法
(
荐
在
)

的
法
則
，
(
是
緣
起
「
依
緣
生
起
」

，
或
謂
「
緣
H
F
L
」
)
的
，
亦
即
依
條

件
關
係
而
生
起
、
而
存
在
的
。
吾
人

亦
是
緣
起
的
存
在
。
同
時
宙
人
認
為
緣

起
的
一
切
注
(
當
然
也
包
括
人
的
存

在
)
，
從
本
以
來
，
唯
是
真
如
。
這

意
思
亦
就
是
說
，
存
在
約
本
質
(
在

物
昔
日
，
請
「
法
性
」
:
在
人
昔
日
，
謂

人
的
本
怪
，
亦
即
所
謂
「
白
體
」
或

「
白
性
」
)
是
超
越
一
切
言
說
所
施

設
的
有
分
別
的
概
念
的
。
若
單
就
人

而
言
，
說
得
更
明
白
一
點
，
即
認
為

現
象
界
亦
即
所
謂
「
U
Y
L
滅
門
」
中
的

吾
等
眾
生
的
本
質
(
眾
生
的
心
的
本

性
，
或
吾
人
的
本
質
。
指
顯
現
於
吾

人
的
意
識
表
面
以
前
的
根
源
的
性
情

)
9
月
定
依
如
來
藏
故
有
的
生
滅
心
，

名
為
阿
黎
耶
裁
。

• 
一
心
真
如
，
能
生
一
切
法

若
依
『
大
乘
起
信
論
』
來
說
，
此

識
乃
非
真
非
妄
，
能
真
能
妄
的
所
謂

「
真
妄
和
合
識
」
(
『
觀
音
玄
義
』

中
說
為
無
記
無
坊
。
乃
善
惡
依
持
的

一
切
種
子
。
亦
即
所
謂
「
薇
識
」
或

「
種
子
識
」
)
。
此
黎
耶
心
體
亦
即

一
古
人
的
宮
燈
或
自
性
，
具
有
覺
不
覺

二
義
士
主
義
不
一
了
但
是
一
心
真
如

)
，
就
非
「
真
」
(
也
可
以
假
定
為

「
理
性
」
0

部
既
非
「
理
性
」
)
，

亦
非
「
妄
」
(
也
可
以
假
定
為
「
不

涅
怪
」
。
那
亦
非
「
不
理
性
」
)
，

而
能
真
能
妄
(
即
能
理
性
，
亦
能
不

理
性
)
，
故
吾
人
的
比
一
心
真
如
(

黎
耶
心
體
)
能
攝
一
切
法
、
生
一
切

注
(
所
謂
一
切
，
當
然
是
包
括
浮
法

和
染
法
。
亦
可
說
是
包
括
理
性
或
智

性
所
生
的
善
法
，
'
和
不
理
性
或
不
智

無
閻
明
所
生
的
惡
法
)
。

﹒
人
是
未
完
肢
的
佛

要
之
，
佛
教
絕
對
不
說
人
是
「
理

性
」
或
「
不
理
性
」
的
動
物
，
而
認

為
人
是
具
有
「
佛
性
」
(
請
留
意
「

佛
」
字
的
空
智
的
真
義
)
的
有
情
眾

生
。
亦
即
認
為
人
是
「
未
完
成
的
佛

」
。
依
『
莘
竅
經
』
中
說
:
「
心
彿

眾
生
，
三
無
差
別
」
，
或
「
是
心
是

佛
」
「
是
心
作
佛
」
'
立
口
等
眾
生
若

能
信
解
實
行
佛
教
所
開
一
涼
的
道
理
，

完
成
覺
悟
，
就
成
聖
成
佛
。
亦
即
就

可
成
為
「
完
成
的
人
」
。
這
一
話
若
從
、

倫
理
學
的
觀
點
，
用
一
般
的
表
現
方

式
來
說
a

即
五
口
人
若
能
自
覺
「
當
為

」
'
知
解
並
臨
行
「
人
倫
之
道
」
，

就
能
完
成
全
體
大
用
，
實
現
自
我
。

可
知
佛
教
對
「
人
」
的
看
法
，
既
T
A

一
味
執
著
「
理
性
」
二
洛
於
安
易
的

樂
觀
論
的
一
邊
;
亦
不
一
向
執
著
「

不
理
性
」
'
落
於
消
極
的
悲
觀
論
的

一
邊
，
而
始
終
是
站
在
「
不
落
二
，
過

」
的
「
性
笠
、
中
道
」
的
緣
起
法
的

立
場
，
主
張
「
人
悉
有
佛
性
」

0

一
切
眾
生
7

悉
皆
佛
性
，
這
是
『

涅
槃
經
』
中
，
明
顯
的
設
法
。
若
再

回
溯
到
早
期
的
大
乘
經
典
，
例
如
『

勝
鬢
經
』
中
云•. 

一
巨
性
清
淨
而
有

妄
染
」
，
同
樣
是
認
為
人
的
本
性
，

非
真
非
妄
，
能
真
能
妄
。
到
了
後
來

，
「
大
乘
起
信
說
』
則
更
明
白
指
出

，
眾
生
的
此
一
心
，
亦
即
吾
人
的
心

體
本
性
真
如
，
乃
凡
聖
之
源
，
但
也

迷
惰
，
使
之
有
異
(
迷
即
「
不
覺
」

9

亦
即
「
不
智
無
明
L
或
「
不
理
性

」
的
作
用
。
情
即
「
覺
」
'
亦
即
「

大
智
光
明
」
或
「
理
性
」
的
作
用
)

。
謂
若
無
明
不
覺
薰
奮
真
如
本
覺
，

使
人
的
真
如
本
性
(
亦
即
清
淨
的
心

的
本
性
，
所
謂
三
臼
性
活
淨
、
心
」
)

，
隨
惡
綠
向
下
流
轉
，
則
迷
成
凡
夫

，
終
造
成
種
種
惡
業
惡
果
。
但
若
本

覺
真
如
夏
習
無
明
不
覺
，
使
人
的
真

如
本
性
，
隨
善
緣
向
上
提
問
拜
，
則
悟

成
佛
陀
，
終
極
到
達
常
樂
我
淨
的
涅

槃
境
地
(
若
以
「
倫
理
學
」
的
觀
點

(
下
轉
第
六
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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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工
承
第
五
版
)

叫
方
法
來
說
。
部
實
現
全
福
全

德
全
知
官
?
到
達
「
善
而
美
!
一
口
的
最
茗

、
圓
熟
的
境
界
?
或
完
成
「
全
體
大

用
」

9

實
咱
們
自
我i
i
i

真
正
的
。
一
本
來

的
我
o

『
起
信
議
』
的
之
口
局
長
開
應

」
的
二
一
身
說
?
則
謂
得
見
報
、
應
二

身
)
。
而
無
論
迷
成
凡
夫
或
浩
成
佛

陀
?
比
一
真
如
體
?
皆
不
增
不
減
學

畢
竟
平
等
~
。

『
起
信
論
』
中
的
「
一
心
三
門
三

大
」
?
便
是
對
吾
人
自
(
「
己
身
)
心

的
哲
學
的
、
理
論
的
說
明
;
「
四
信

五
行
六
字
名
號
」
9

則
是
倫
理
的
、

實
踐
的
提
一
汰
。
此
論
宗
一
心
法
義
，

趣
信
行
得
明
于
以
佛
教
思
想
獨
具
的

「
不
一
一
」
的
論
理
方
法
?
從
本
體
和

現
象
的
二
;
芳
茵
?
亦
即
從
未
顯
現
於

吾
人
的
意
識
表
面
以
前
的
?
所
謂
「

不
住
滅
的
」
、
根
源
的
本
性
l
!

「

心
翼
如
相
」
;
和
顯
現
於
苦
心
、
意
識

表
面
的
?
所
謂
「
生
滅
的
」
、
現
象

的
性
情
!
i
i

「
心
生
滅
相
」
二
方
面

?
來
剖
析
「
人
」
是
什
麼
，
並
解
明

?
〈
」
究
竟
會
轉
變
成
為
什
麼
的
道

理
，
對
「
人
」
的
體
認
和
說
明
，
可

謂
最
深
切
、
最
透
徹
。

過
去
任
何
哲
學
家
或
思
想
家
?
皆

無
人
能
以
一
萬
一
千
餘
言
，
總
持
少

文
-
m攝
多
義
。
毫
無
遺
憾
地
道
破
人

的
真
相
l
s
l

如
來
秘
誠
、
未
完
成
的

佛
。
由
此
論
之
詮
釋
?
吾
人
得
以
從

佛
教
思
想
，
來
窺
知
宇
宙
人
生
的
奧

秘
。
此
論
堪
稱
是
一
部
非
常
重
妾
，

又
非
常
傑
出
的
超
級
論
文
。
我
認
為

這
一
佛
盛
了
有
必
要
再
以
華
嚴
宗
三

組
間
只
占
百
大
師
的
註
疏
j
i
s

『
大
乘
起

信
論
拉
我
記
』i
l
!

為
依
據
s

用
現
代

還
俗
的
語
言
。
並
配
合
現
代
學
問
的

概
念
9

加
以
解
說
關
揚
。
但
是
必
須

注
意
不
可
把
它
說
成
哲
學
或
心
理
學

或
倫
理
學
。
而
隨
處
保
留
它
的
宗
教

本
系
商
臣
。
這
一
點
對
研
究
佛
典
的

人
是
很
雯
耍
的
。
雖
然
佛
教
「
亦
是

宗
教
9

亦
是
哲
學
」
(
湯
用
彤
及
方

東
美
二
位
先
生
之
語

)
7
叉
，
亦
是

心
理
學
(
日
本
的
佛
學
家
鈴
木
大
拙

先
生
之
語
)
，
這
話
都
不
錯
。
我
還

很
想
補
充
說
，
佛
教
「
即
是
宗
教
晶
，

亦
是
倫
理
」
。
但
是
吾
人
仍
應
善
分

別
?
佛
教
畢
竟
是
宗
教
。
佛
學
就
是

佛
學
，
宗
教
就
是
宗
教
，
而
倫
理
學

是
倫
連
學
。
哲
學
及
心
理
學
亦
然
。

故
上
面
諸
先
生
的
說
法
，
正
確
地
說

?
似
應
說
為
佛
教
「
即
是
宗
教
?
亦

是
哲
學
」
或
「
即
是
宗
教
，
亦
是
心

程
叩
門
言
。
以
「
即
是
」
「
亦
是
」
的

不
同
語
感
(
2立
即
去
的
)
，
來
稍
加
分
別

(
善
分
別
肘
，
)
，
以
免
有
直
即
劃
上
每

紋
的
誤
會
。
因
為
佛
教
畢
竟
是
宗
教

的
本
前
來
茵
茵
(
或
本
質
)
，
是
絕
對

不
可
改
變
、
不
可
破
壞
的
。

如
此
，
吾
人
若
依
佛
教
思
想
來
看

一
入
，
山
是
什
麼
?
或
許
可
以
這
樣
說

3

「
人
是
具
有
佛
性
(
如
來
秘
藏
、

未
完
成
的
佛
)
，
但
依
心
、
意
、
意

識
轉
的
有
情
竅
生
」
o

意
即
人
的
本

總
而
言
之
，
所
謂
「
人
」
，
本
來

就
是
一
個
道
麼
深
微
奧
妙
?
「
白
性

清
淨
而
有
妄
染
」
(
「
辭
靈
經
」
一
語

可
起
信
論
』
中
謂
「
自
位
清
淨
而

有
無
明
」
)
的
難
能
了
知
的
「
真
安

和
台
」
的
存
在
o

故
若
飲
說
他
是
「

理
性
」
，
有
時
卻
又
很
不
理
性
(
『

起
信
論
』
中
說
是
「
為
無
明
所
染
，

有
共
恍
然
心
」
?
亦
即
「
淨
而
常
染
」

)
，
若
欲
說
他
是
「
不
理
性
」
，
有

時
卻
又
很
理
性
(
『
起
信
論
』
中
說

是
「
雖
有
染
心
而
常
恆
不
顛
一
」
?
亦

佛
教
思
想與倫

理
學
個

/
際
進
髓

人
的
本
性
起
組

一
切
一
一
一
口
說

所
描
蠶
的
觀
念

質
，
(
位
)
是
真
如
﹒
自
體
其
是
無
壘

起
川
漏
恆
功
德
(
祖
大
智
慧
光
明
、
真

實
識
蚓
、
常
樂
哉
浮
等
)
，
能
究
竟

顯
實
(
即
畢
竟
能
證
現
佛
性
?
成
為

圓
滿
的
、
覺
悟
的
人
;
亦
即
實
現
自

我
?
完
成
生
命
或
存
在
的
意
義
〉
，

但
現
實
上
的
吾
人
，
由
於
為
根
本
無

間
哨
所
障
薇
，
是
「
未
完
踐
」
的
「
人

」
?
亦
即
是
未
完
賊
的
佛
。
若
依
「

大
乘
起
倡
議
』
中
，
對
般
生
的
一
心

二
門
三
六
義
的
詮
釋
，
吾
人
自
可
得

這
樣
的
一
個
定
義
或
說
明
。

即
「
染
而
常
淨
」
)
這
樣
不
可
捉
摸

，
慧
，
自
己
也
難
以
知
道
的
「
自
己
」

，
可
謂
「
唯
佛
能
知
」
的
「
人
」
，

從
無
始
以
來
，
即
被
投
入
自
然
界
中

，
被
活
在
這
個
世
界
上
，
形
成
白
、

他
、
世
人
共
存
的
「
世
聞
」
或
「
人

問
」
?
與
一
切
人
一
切
事
物
?
無
論

是
政
治
的
、
社
會
的
、
經
濟
的
、
法

律
的.•. 
-•. 

部
發
生
不
可
分
離
的
「
關

係
的
存
在
」
(
這
一
點
認
識
，
無
論

是
對
研
究
倫
理
學
、
教
育
學
、
心
理

學
、
社
會
學
、
政
治
學
、

u法
律
學
，
:

L 
-.. 

等
，
都
非
常
重
要
)
。

倫
理
是
活
的
事
實

在
人
類
的
歷
丈
、

社
會
中
，

「
倫
理
學
」
是

容
觀
存
在
中

活
生
生
的
「
事
實
」i

自
此
，
所
謂
「
人
倫
之
道
」
的
倫

理
，
其
〈
包
酒
也
就
非
常
廣
大
，
五
口
入

實
在
很
難
用
有
分
別
的
、
有
限
的
言

說
，
把
它
規
定
在
某
一
特
定
的
範
疇

上
面
。
不
過
，
站
在
欲
研
究
倫
理
學

的
立
場
，
吾
人
或
可
以
從
「
根
本
的

」
或
「
線
的
」
觀
點
，
將
其
界
限
為

.
「
所
謂
倫
理
即
人
倫
之
道
，
乃
人

問
H
共
同
體
亦
即
共
同
社
會
存
在
的
根

本
道
理
或
秩
序
」
。
而
「
所
謂
倫
理

學
是
欲
研
究
或
解
明
人
間
共
岡
體
亦

即
共
同
社
會
存
在
的
根
本
道
理
或
秩

序
之
學
問
L

。
這
樣
的
說
法
，
比
在

未
明
可
人
」
是
什
麼
樣
的
存
在
，
未

明
「
倫
理
L

是
什
麼
之
前
，
就
邊
下

「
倫
理
學
」
的
定
義
，
如
謂
「
倫
理

學
是
倫
理
的
判
斷
之
學
問
」
，
或
「

倫
理
學
是
人
的
行
為
的
倫
理
評
價
之

學
問
」
?
或
「
倫
理
學
是
關
於
道
德

的
規
範
之
學
問
」
等
設
法
，
要
來
得

妥
當
，
同
時
也
比
較
具
有
普
遍
性
，

而
能
演
蓋
倫
理
的
根
本
意
義
。

雖
然
說
「
倫
理
學
是
倫
理
的
判
斷

之
學
問
」
，
或
是
「
人
的
行
為
的
倫

理
評
價
之
學
問
」
9

或
是
「
關
於
這

德
規
範
之
學
問
」
等
，
這
種
種
說
法

都
沒
有
不
對
，
但
是
所
謂
「
倫
理
的

判
斷
」
「
人
的
行
為
」
「
倫
理
的
評

價
」
或
「
道
德
的
規
範
」
又
是
什
麼

呢
?
這
些
都
不
是
以
既
知
量
或
現
量

賦
予
倫
理
學
的
東
西
，
反
而
正
是
倫

理
學
在
根
求
上
所
欲
探
討
的
問
題
。

所
以
才
一
開
始
就
說
，
欲
知
道
何
謂

「
倫
理
海
亡
，
就
必
須
先
了
解
什
麼

是
「
倫
理
」
o

「
倫
理
」
這
東
西
，

本
來
也
不
是
為
7
要
研
究
倫
理
學
才

造
出
來
的
一
句
話
。
它
是
在
吾
人
欲

討
論
「
倫
理
學
」
以
前
，
早
已
經
是

人
類
的
歷
史
及
社
會
的
「
活
的
表
現

」
'
是
早
已
客
觀
存
在
的
活
生
生
的

「
事
實
」
0

所
以
在
前
面
我
比
喻
說

，
倫
理
幾
乎
是
與
陽
光
和
空
氣
一
樣

，
對
生
存
在
這
個
歷
史
世
界
，
營
社

會
生
活
的
人
額
來
說
，
不
但
是
不
可

須
與
敵
的
，
而
且
是
該
當
去
親
近
它

、
了
解
它
，
更
應
去
實
現
古
、
顯
揚

它
的
。
同
時
，
為
欲
了
解
這
個
可
說

是
自
古
以
來
，
即
與
人
類
招
伴
存
在

，
是
人
類
的
歷
史
及
社
會
的
「
活
的

表
現
」
「
活
的
事
實
」
的
倫
理
是
什

麼
，
我
也
才
藉
著
對
定
義
的
說
明
，

把
與
倫
理
l
i

人
倫
之
道
，
最
有
闖
關

係
的
根
本
概
念
，
亦
是
倫
涅
的
主
體

i
i

「
人
」
(
吾
人
「
自
己
」
〕

先
做
了
如
上
的
描
述
。

其
次
讓
我
們
從
字
義
方
面
，
再
來

看
看
「
倫
理
」
是
什
麼
?
我
盛
艾
字

中
的
「
倫
」
字
，
有
「
人
的
集
合
」

之
意
，
亦
即
具
有
「
類
集
」
或
「
類

聚
」
、
「
同
伴
」
、
「
伙
伴
」
的
意

思
。
但
是
這
個
「
類
集
」
或
『
類
聚

」
、
「
同
伴
」
、
「
伙
伴
」
'
、
決
不

僅
僅
是
謂
複
數
的
人
的
集
合
，
其
中

亦
必
含
有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行
為
關
連

之
限
定
或
規
定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一
倫

」
字
本
來
即
具
有
行
為
關
遠
的
，
有

組
織
的
「
人
間
共
同
體
」
亦
即
「
共

同
社
會
」
的
意
思
。
故
在
成
語
上
便

有
所
謂
「
優
秀
絕
倫
」
、
「
精
彩
絕

倫
」
、
「
精
力
絕
倫
」
等
形
容
出
類

拔
萃
、
無
與
倫
比
的
用
法
，
或
其
他

「
什
麼
什
麼
絕
倫
」
每
周
法
。
又
由

於
「
倫
」
{
子
具
有
這
樣
的
「
人
間
共

同
體
」
亦
即
「
共
同
社
會
」
的
含
義

，
所
以
自
然
也
就
更
具
有
人
與
人
之

間
的
行
為
關
連
或
組
織
所
不
可
或
缺

、
不
可
齡
越
的
「
規
定
」
「
規
矩
」

「
規
則
」
「
秩
序
」
或
「
道
理
」
的

意
思
。
西
此
，
在
一
般
用
語
上
，
便

有
形
容
違
反
或
偷
越
這
個
「
秩
序
」

或
「
道
理
」
的
所
謂
「
不
倫
」
或
「

不
倫
不
類
」
等
用
法
。

而
「
環
」
字
，
則
有
如
「
木
理
」

及
「
木
自
」
之
詣
，
指
樹
木
自
然
生

長
的
有
規
則
的
「
理
路
」
(
條
理
紋

路
)
，
或
自
然
形
成
的
樹
的
「
日
」

「
節
」
及
「
年
輪
」
「
紡
線
」
等
那

樣
，
其
有
「
秩
序
」
及
「
道
」
(
自

然
的
節
理
，
天
的
節
理
)
的
意
思
。

故
在
一
般
用
語
上
，
亦
就
衍
生
為
如

『
道
理
」
「
天
理
」
「
人
理
」
「
法

理
」
「
物
理
」
「
情
理
」
j
e
-
-

等
許

多
用
法
。

今
在
「
倫
」
字
下
面
，
再
加
上
「

理
」
字
，
成
為
「
倫
理
」
一
語
，
實

有
加
強
表
示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亦
即
「

人
問
」
或
「
世
間
」
的
存
在
工
自
然

當
有
的
根
梧
的
「
秩
序
」
或
「
道
理

」
的
意
思
。
所
以
我
在
前
面
說
過
，

人
的
存
在
即
含
有
「
當
為
」
在
裡
面

，
而
這
個
自
然
的
「
道
理
」
或
「
秩

序
」
，
也
就
是
人
當
爵
的
道
理
或
秩

序
。
因
此
，
『
禮
記
』
中
謂
「
倫
理

」
是
「
人
倫
之
道
」
'
亦
就
是
世
間

的
一
切
人
，
扎
共
同
存
在
的
根
本
道
理

或
秩
序
的
意
思
。
雨
欲
如
何
行
走
、

實
踐
人
倫
之
道
，
使
它
明
顯
、
活
潑

起
來
，
便
是
唯
一
能
自
覺
自
己
存
在

的
意
義
的
吾
人
當
為
的
努
力
，
亦
即

所
謂
「
倫
理
的
努
力
」
或
「
道
德
的

勇
氣
」
o

結
雲直

對
人
顯
社
會
的
倫
理
，

如
臥
它
是
丸
斌
，

一
卅
形
成
的
「
倫
理
觀
」

即
是

產
生
「
文
化
L
的
母
胎
!

因
此
，
吾
人
若
能
將
遺
漏
於
人
類

的
歷
史
及
社
會
的
活
生
生
的
事
實
，

一
切
森
羅
萬
象
，
時
時
加
以
反
省
、

思
察
，
在
個
人
言
，
便
成
為
個
人
的

倫
理
觀
，
或
人
生
觀
，
或
世
界
觀
;

在
社
會
霄
，
便
形
成
一
種
倫
理
思
想

，
這
樣
的
種
種
倫
理
觀
或
倫
理
思
想

，
便
與
文
學
、
藝
衛
、
宗
教
等
，
向

成
為
產
生
「
文
化
」
的
母
胎
。
但
是

有
一
點
，
吾
人
要
認
識
清
楚
的
是
;

「
倫
理
思
想
」
不
直
部
等
於
是
學
問

的
「
倫
理
學
」
。
「
倫
理
思
想
」
是

對
遍
滿
一
切
處
，
客
觀
存
在
的
倫
理

「
事
實
」
，
加
以
省
思
之
後
形
成
的

一
種
觀
念
，
亦
即
對
人
的
共
同
社
會

i
l

倫
理
的
世
界
，
加
以
觀
察
之
後

，
形
成
的
一
種
思
想
。
但
是
「
倫
理

學
」
則
是
需
要
再
更
進
一
步
，
將
「

倫
理
愿
相
心
」
再
加
以
省
息
，
並
以
一

賞
的
邏
輯
，
將
其
歸
納
整
理
，
使
成

為
一
完
結
的
體
系
(
任
何
一
種
思
想

，
欲
成
為
可
以
稱
為
學
闊
的
「
學
」

，
必
須
具
備
三
個
條
件
，
即
邏
輯
的

一
貫
性
，
和
完
整
歸
結
的
體
系
)
。

一
種
殊
勝
的
倫
理
思
想
，
必
定
是
超

越
其
時
代
和
社
會
，
而
具
有
永
恆
的

、
普
世
的
價
值
。
側
如
聖
經
、
佛
經

，
或
儒
家
的
四
書
五
經
等
，
皆
是
具

有
普
世
價
值
的
、
一
妹
勝
的
「
倫
理
愿

相
亡
。
但
是
聖
經
、
佛
經
、
四
書
五

經
等
，
只
可
以
說
是
「
倫
理
學
」
的

貴
重
的
資
料
，
並
不
直
則
是
等
於
「

倫
理
學
」
。
這
一
點
，
吾
人
也
要
有

所
分
別
才
好
。

至
於
倫
理
學
所
欲
探
討
的
範
圈
，

實
在
非
常
廣
泛
。
諸
如
「
人
」
的
本

性
、
善
惡
的
問
題
，
生
命
的
意
義
或

存
在
的
意
義
;
價
值
觀
念
，
尤
其
精

神
價
值
的
問
題
;
自
覺
或
自
我
實
現

的
問
題
;
個
人
的
入
格
及
道
德
(
包

括
道
德
的
起
源
、
發
展
、
規
範
、
判

斷
等
)
問
題
，
，
社
會
的
風
俗
、
習
慣

、
或
慣
例
的
詩
價
問
題
;
自
由
的
問

題
;
人
權
的
問
題
:
義
務
的
問
題
:

功
利
的
問
題
;
幸
福
的
問
題•.•. 

:
甚

至
最
近
才
被
吾
人
特
別
注
意
到
的
社

會
福
祉
、
醫
療
衛
生
、
資
源
、
公
害

、
、
污
染
、
環
保
等
等
問
題
，
以
及
在

法
律
制
度
、
文
學
作
品
、
宗
教
典
籍

中
提
起
的
種
種
問
題
，
只
要
是
與
「

關
係
存
在
」
的
吾
人
日
常
生
活
有
闋

的
一
切
問
題
(
特
重
在
根
本
秩
序
及

價
值
判
斷
的
方
面
)
，
無
一
不
與
倫

理
有
闕
，
無
一
不
是
倫
理
學
所
欲
研

究
的
。
『
巫
師
吉
它
中
說
，
道
近
矣
，

亦
即
此
意
也
。

作
者
簡
介

珠
進
福
先
生
，
師
大
教
育
系
畢

業
，
政
大
育
研
究
所
碩
去
。
曾
任

翰
九
講
師
，
講
授
?
社
會
心
理
學

」
謙
程
，
並
襄
助
梭
聶
研
μ行
政
玉
祥

。
一
九
六
七
年
以
日
本
政
府
文
部

省
公
費
留
日
，
一
九
七

0
年
，
慶

應
太
學
捕
時
去
課
程
學
業
。
後
僑
居

日
本
，
任
教
於
結
社
肥
大
學
等
枝
，

講
故
「
倫
理
學
」
、
「
白
文
」
等

課
程
。
其
同
亞
曾
周
圍
參
加
國
建

會
及
兩
次
代
表
中
華
民
商
參
加
叫
世

界
和
平
教
授
會
議
。
譯
著
有
;

1

世
界
的
教
育
改
革
(
與
劉
媲

輝
合
譯
)
。

2

歐
美
高
等
教
育
改
革
的
趨
勢

(
與
劉
混
輝
、
徐
南
號
、
法
、
祺
嚴

令
譯
)
。

-
3

日
本
就
行
教
育
制
度
。

-
4

世
界
教
育
改
革
動
向
(
與
林

一
清
其
等
十
一
人
共
同
執
筆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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